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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華民國運輸事故調查法及國際民航公約第 13號附約，

本調查報告僅供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中華民國運輸事故調查法第 5條： 

運安會對於重大運輸事故之調查，旨在避免運輸事故之

再發生，不以處分或追究責任為目的。 

國際民航公約第 13號附約第 3章第 3.1節規定：  

The sole objectiv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an accident or incident shall 

be the prevention of accidents and incidents. It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activity to apportion blame or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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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報告 

民國 107年 12月 13日，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華

航空）定期載貨班機 CI6844，機型波音 B747-409F，國籍標誌及登記

號碼 B-18717，於 2308 時1執行自香港赤鱲角國際機場（以下簡稱香

港機場）至臺灣桃園國際機場（以下簡稱桃園機場）之載貨任務。機

上載有正駕駛員及副駕駛員各 1 人，共計 2 人。次日，0019:46 時，

該機於桃園機場 05L 跑道落地，著陸點位於跑道頭前區域（pre-

threshold area）21公尺處，造成 3具跑道燈損壞，機上人員均安。 

依據中華民國運輸事故調查法及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約相

關內容，運安會為負責本次飛航事故調查之獨立機關。受邀參與本次

調查之機關（構）包括：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交通部民用航空

局、桃園機場公司及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本事故「調查報告草案」於 108年 7月完成，依程序於 108年 12

月 6日經運安會第 6次委員會議初審修正後函送相關機關（構）提供

意見；經彙整相關意見後，調查報告於 109年 3月 6日經運安會第 9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09年 3月 31日發布調查報告。  

本事故調查經綜合事實資料及分析結果，獲得之調查發現共計 11

項，改善建議共計 5項，如下所述。 

壹、調查發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事故機副駕駛員進場操作時，未能兼顧及有效運用航機之俯仰操

控及動力手柄，以保持正常下滑姿態、速度及下降率。於航機接

                                           

1 除非特別註記，本報告所列時間皆為臺北時間（UTC+8 小時），並以飛航資料紀錄器（flight data 

recorder, 以下簡稱 FDR）之時間為基準。不同時間系統之同步方式詳見本報告 1.1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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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道面時，無法及時判斷航機正常仰轉時機，且因動力手柄操作

不當，造成場外重落地，顯示其落地手控操作能力未達安全落地

標準。 

2. 事故機正駕駛員面對該名資淺副駕駛員進場及落地之操作未提

高警覺，於航機產生異常狀況時來不及接手操作或重飛，造成航

機場外重落地之事故。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華航之「資淺正副機師職能追蹤計畫」內容或計畫之執行，未能

有效達成使該名副駕駛員，以手控操作航機、安全落地之標準。 

2. 事故機飛航組員於事故後未確實向塔台及華航通報落地過程中

遭遇之狀況，使跑道面臨異物存在之風險。 

其他調查發現 

1. 事故航班飛航組員持有民航局頒發之有效航空人員檢定證與體

檢證，飛航資格符合民航局與公司要求，訓練與考驗紀錄中查無

與本案有關之異常發現。無證據顯示於事故中，有足以影響飛航

組員操作表現之藥物與酒精因素。 

2. 本事故發生後，事故機更換輪胎後持續執行飛航任務，座艙語音

資料未包含與本事故相關之訊息。 

3. 事故機於無線電高度 2,000 呎至落地期間未遭遇嚴重風切或亂流。 

4. 該機於無線電高度 100呎以下，因觸發「GPWS - Sink Rate」警告

聲響，致無線電高度的播報功能被占用而未發出聲響。 

5. 事故當時之天氣狀況符合該型機進場落地相關限制，事故航機之

載重與平衡均位於限制範圍內。 

6. 該機正駕駛員於事故時可能存在短期睡眠不足、睡眠品質不佳與

持續清醒時間偏長之疲勞原因，使其於任務過程中可能存在警覺

力與反應力不足之疲勞認知性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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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桃機公司航務處獲報異物後，派員至 N1 滑行道和 05L 跑道頭巡

查時未發現毀損燈具，可能為 CI061起飛期間其發動機尾流將毀

損之燈具吹往 05L跑道進場燈草區所致。 

貳、改善建議 

致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 加強訓練資淺副駕駛員之進場落地手控操作能力。 

2. 要求正駕駛員與資淺副駕駛員飛航時，應對其進場及落地之操作

提高警覺，並依照規定於航機異常時接手操作或呼叫重飛，以保

障落地安全。 

3. 重新檢視「資淺正副機師職能追蹤計畫」之內容及執行狀況，以

落實計畫之成效。 

致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督導中華航空公司檢視「資淺正副機師職能追蹤計畫」之內容及

執行狀況之成效，加強訓練資淺副駕駛員之進場落地手控操作能

力。 

2. 督導中華航空公司針對正駕駛員與資淺副駕駛員飛航時，應對其

進場及落地之操作提高警覺，並依照規定於航機異常時接手操作

或呼叫重飛之要求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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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事實資料 

1.1 飛航經過 

民國 107年 12月 13日，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華航空）

定期載貨班機CI6844，機型波音B747-409F，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B-18717，

於 2308 時2執行自香港赤鱲角國際機場（以下簡稱香港機場）至臺灣桃園

國際機場（以下簡稱桃園機場）之載貨任務。機上載有正駕駛員及副駕駛

員各 1人，共計 2人。次日，0019:46時，該機於桃園機場 05L跑道落地，

著陸點位於跑道頭前區域（pre-threshold area）21公尺處，造成 3具跑道燈

損壞，機上人員均安。 

該任務正駕駛員坐於駕駛艙左座擔任監控駕駛員（pilot monitoring, 

PM），副駕駛員坐於駕駛艙右座擔任操控駕駛員（pilot flying, PF），自起飛、

爬升、巡航至下降過程均正常，進入臺北飛航情報區後，於 12月 14日 0006

時獲臺北近場管制臺許可執行桃園機場 05L 跑道儀器進場。該機落地使用

25度襟翼，落地參考速度（landing reference speed, VREF）為 152浬/時，進

場速度（approach speed, VAPP）為 162浬/時。正駕駛員於訪談時表示，進場

時接收之天氣資訊3顯示，風向 060 度、風速 20 浬/時、能見度大於 10 公

里，進場落地過程中未遭遇大陣風或亂流。 

臺北機場管制臺（以下簡稱塔臺）於 0016時告知 05L跑道風向 060度、

風速 22浬/時，許可該機落地。0017:26時，該機約下降通過氣壓高度 1,800

呎，副駕駛員解除自動駕駛及自動油門，以手控方式操作飛機繼續進場，

該機大致穩定維持於正常進場航線上，空速約介於 153 至 167 浬/時之間

                                           

2 除非特別註記，本報告所列時間皆為臺北時間（UTC+8 小時），並以飛航資料紀錄器（flight data recorder, 

以下簡稱 FDR）之時間為基準。不同時間系統之同步方式詳見本報告 1.11.2節。 
3 正駕駛員表示，係依據 12月 14 日 0000時發布之 ATIS（automatic terminal information service, 終端資

料自動廣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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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PP-9 ~ VAPP+5）。 

根據飛航紀錄器資料，0019:24 時（無線電高度 312 呎），該機高度開

始高於進場下滑道，駕駛艙主要飛行顯示器（primary flight display, PFD）

之下滑道指標於 0019:31 時達最大偏移量（約 0.63 dot）；隨後該機開始向

下修正高度，下降率自 800呎/分開始增加。6秒後（無線電高度 137呎），

該機高度開始低於下滑道。 

根據機載增強型近地警告系統（enhanced ground proximity warning 

system, EGPWS）紀錄資料，0019:43 時（無線電高度 53.2 呎），該機之空

速為 158 浬/時，下降率達最大值 1,072 呎/分，EGPWS 觸發「GPWS-Sink 

Rate」語音警告，此時下滑道指標偏移量約向下 1.72 dot。 

該機最後進場期間之修正氣壓高度（baro pressure altitude）、下降率

（vertical speed）及下滑道偏移量（glideslope deviation）變化4如圖 1.1-1；。

0019:46時，該機於 05L跑道前區域著陸時由左側機翼主輪先行觸地，垂直

加速度達 1.94g，該機於主輪著陸前無明顯仰轉，油門桿於主輪著陸 1秒後

收至慢車位置。該機 2名駕駛員按正常程序執行落地減速操作，並自 N7滑

行道脫離跑道，停靠於 503號貨運機坪，人員無傷亡。2名駕駛員之後返家

休息；維修人員檢查該機之剎車系統無異常並更換兩個輪胎後，繼續執行

飛航任務。 

事故當日 1150時，本會接獲事故通報，本會調查人員趕赴現場後發現

6號及 8號主輪輪胎擦傷及磨損，另 05L跑道頭前區域內有 3具燈具損壞。 

 

                                           

4 以該機之修正氣壓高度與經緯度位置為參考，繪製航機相對於 3 度下滑道之航跡變化圖。標準氣壓高

度指以高度表示之大氣壓力，其相當於標準大氣壓下之氣壓。修正氣壓高度指以修正海平面氣壓(QNH)

來調整標準氣壓高度。無線電高度指航空器距離地面的垂直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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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該機進場期間之修正氣壓高度、下降率及下滑道偏移量變化圖 

1.2 人員傷害 

無。 

1.3 航空器損害情況 

無。 

1.4 其他損害情況 

05L 跑道頭前區域 1 具 23R 跑道末端燈全損， 2 具 05L 跑道頭燈全

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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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人員資料 

1.5.1 駕駛員經歷 

飛航組員基本資料如表 1.5-1。 

表 1.5-1 飛航組員基本資料表 

項 目 正 駕 駛 員 副 駕 駛 員 

性 別 男 男 

事 故 時 年 齡 44 30 

進 入 公 司 日 期 民國 95 年 1月 民國 106 年 1月 

航 空 人 員 類 別 飛機民航運輸駕駛員 飛機商用駕駛員 

檢 定 項 目 

發 證 日 期 

終 止 日 期 

B-747-400 

民國 104年 1月 29日 

民國 109年 1月 28日 

B-747-400 

民國 107 年 3月 28日 

民國 112 年 3月 27日 

體 格 檢 查 種 類 

終 止 日 期 

甲類駕駛員 

民國 108年 4月 30日 

甲類駕駛員 

民國 108 年 3月 31日 

總 飛 航 時 間 5 9,800小時 56分 760小時 36分 

事 故 型 機 飛 航 時 間 8,457小時 42分 539小時 42分 

最近 12 個月飛航時間 862小時 51分 539小時 42分 

最近 90 日內飛航時間 230小時 09分 184小時 21分 

最近 30 日內飛航時間 98小時 13分 63小時 21分 

最近  7 日內飛航時間 19小時 24分 19小時 34分 

事故前 24小時飛航時間 3小時 32分 3小時 32分 

派 飛 事 故 首 次 任 務 

前 之 休 息 期 間 6 
62小時 59分 52小時 15分 

1.5.1.1 正駕駛員 

                                           

5 本表所列之飛航時間，均包含該機之飛行時間，計算至事故發生當時（0019時）為止。 
6 休息期間係指符合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定義，「組員在地面毫無任何工作責任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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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籍，為中華航空培訓駕駛員，民國 94年 4月於澳洲阿德雷德

飛行訓練學校開始接受基礎飛行訓練，於民國 95年 1月完訓並取得澳洲飛

機商用駕駛員執照後，正式進入中華航空，同年 7 月完成民航機師前置訓

練（airline pilot qualification, APQ）後分發至波音 B737-800機隊，民國 96

年 3月完成該型機訓練後，於該機隊擔任副駕駛員。民國 98年 1月轉任波

音 B747-400 機隊，後於民國 102 年 10 月升任該型機巡航駕駛員（relief 

pilot），再於民國 104年 4月升任該型機正駕駛員。個人累計總飛時為 9,800

小時 56分，其中波音 B747-400型機飛時為 8,457小時 42分。 

正駕駛員持有中華民國飛機民航運輸駕駛員檢定證，檢定項目欄內之

註記為：「飛機，陸上，多發動機 Aeroplane, Land, Multi-Engine, 儀器飛航 

Instrument Rating B-747-400，具有於航空器上無線電通信技能及權限

Privileges for operation of radiotelephone on board an aircraft」，限制欄內之

註記為：「空白 NIL」，特定說明事項欄內之註記為：「無線電溝通英語專業

能力(Y-M-D) English Proficient: ICAO L5 Expiry Date 2022-10-10」。 

事故前最近一次年度適職性考驗於民國 107年 12月 4日通過；最近一

次年度適職性訓練時間為民國 107年 12月 5日，訓練結果為「正常（normal）」；

最近一次年度航路考驗於民國 107年 4月 20日通過。經檢視正駕駛員個人

紀錄，其各年度適職性訓練/考驗、航路考驗及正駕駛員升等訓練，涵蓋進

場落地、重飛、放棄落地…等 Maneuvers Validation（MV）項目，狀況警覺、

工作管理、領導溝通、問題處理與決策下達、 SOP 遵守…等

Evaluation/Scenario-Based Training（SBT）Competencies項目，及錯誤管理、

不正常狀況改正、交互監控、穩定進場、接手操作…等 In-Seat Instruction

（ISI）項目，均無異常發現。 

正駕駛員體格檢查種類為甲類駕駛員，上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7年 10

月 1日，體檢及格證限制欄內之註記為：「視力需戴眼鏡矯正（Holder shall 

wear corrective lenses. ）」。事故當次任務前於公司執行之酒精測試結果：酒



 

6 

精值為零。 

1.5.1.2 副駕駛員 

中華民國籍，為中華航空培訓駕駛員，民國 104年 12月於美國 Aerosim

飛行學校開始接受基礎飛行訓練，於民國 105年 10月完訓並取得美國飛機

商用駕駛員執照後，正式進入中華航空，民國 106 年 11 月完成 APQ 後分

發至波音 B747-400機隊，民國 107年 7月完成該型機訓練並通過航路考驗

之檢定後，於該機隊擔任副駕駛員。個人累計總飛時為 760小時 36分，其

中波音 B747-400型機飛時為 539小時 42分，落地次數 46次。 

副駕駛員完訓上線後，中華航空曾依該公司「資淺正副機師職能追蹤

計畫」之規定7，分別於 107 年 9 月 4 日及 10 月 3 日各安排該機隊教師駕

駛員/檢定駕駛員與該員同飛，以追蹤其線上飛行之職能表現；該 2次任務

後之「資淺正副機師職能評估表」顯示，該員職能表現分別為「均標

（Average）」及「均標以上（Above Average）」。 

副駕駛員持有中華民國飛機商用駕駛員檢定證，檢定項目欄內之註記

為：「飛機，陸上，多發動機  Aeroplane, Land, Multi-Engine,儀器飛航 

Instrument Aeroplane B-747-400 具有於航空器上無線電通信技能及權限

Privileges for operation of radiotelephone on board an aircraft」，限制欄內之

註記為：「B-747-400 F/O」，特定說明事項欄內註記為：「無線電溝通英語專

業能力(Y-M-D) English Proficient; ICAO L5 Expiry Date 2024-02-29」。 

副駕駛員自於民國 107年 7月完訓至事故當時，曾於同年 9月 28日通

過一次年度適職性考驗；並於同年 9月 29日接受一次年度適職性訓練，結

果為「正常（normal）」。經檢視副駕駛員個人紀錄，涵蓋進場落地、重飛、

                                           

7 該計畫 5.1 各機隊新完訓之正副機師，自完訓日次月起至六個月將接受機隊 CP/IP 的 Monitoring 至少

二次。5.2 各機隊 CP/IP 於同飛任務完成後，須就該資遣正副機師之職能表現填寫資遣正副機師職能評

估表，並於返回臺北後儘速親自投入各機隊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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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落地…等Maneuvers Validation（MV）項目，狀況警覺、工作管理、領

導溝通、問題處理與決策下達、SOP 遵守…等 Evaluation/Scenario-Based 

Training（SBT）Competencies 項目，及錯誤管理、不正常狀況改正、交互

監控、穩定進場、接手操作…等 In-Seat Instruction（ISI）項目，均無異常發

現。 

副駕駛員體格檢查種類為甲類駕駛員，上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7 年 3

月 1 日，體檢及格證限制欄內註記為：「視力需戴眼鏡矯正（Holder shall 

wear corrective lenses. ）」。事故當次任務前於公司執行之酒精測試結果：酒

精值為零。 

1.5.2 駕駛員事故前 72小時活動 

本節係摘錄自飛航組員班表及其於事故後填答之「事故前睡眠及活動

紀錄」問卷，內容涵蓋睡眠、睡眠品質、工作、私人活動及「疲勞自我評估

表」等部分，所列時間皆為臺北時間。 

其中「睡眠」係指所有睡眠型態，如：長時間連續之睡眠、小睡（nap）、

飛機上輪休之睡眠等。睡眠品質依填答者主觀感受區分為：良好（excellent）、

好（good）、尚可（fair）、差（poor）。 

填答者須於「疲勞自我評估表」中圈選最能代表事故時精神狀態之敘

述，其選項如下，另可自行描述事故時之疲勞程度。 

1. 警覺力處於最佳狀態；完全清醒的；感覺活力充沛 

2. 精神狀態雖非最佳，然仍相當良好，對外界刺激能迅速反應 

3. 精神狀況不錯，還算正常，足以應付任務 

4. 精神狀況稍差，有點感到疲累 

5. 有相當程度的疲累感，警覺力有些鬆懈 

6. 非常疲累，注意力已不易集中 

7. 極度疲累，無法有效率地執行工作，快要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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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當次派遣為桃園機場至香港機場之往返任務，去程航班編號為

CI6843，由正駕駛員擔任操控駕駛員，副駕駛員擔任監控駕駛員，飛航時間

為 12 月 13 日 1916 時至 2122 時。該機於香港機場完成上下貨作業後，飛

航組員繼續執行 CI6844回程航班，由正駕駛員擔任監控駕駛員，副駕駛員

擔任操控駕駛員，飛航時間為 2253時至 12月 14日 0031時。 

1.5.2.1 正駕駛員 

12月 10日： 2200時（日本當地時間 2300時）於大阪關西機場

報到，執行飛往桃園機場之飛航任務。 

12月 11日： 0201時於桃園機場落地，返家後於 0430時就寢，

約 0500時入睡，1030時起床，期間受家人起床及

嬰兒叫聲等因素影響，故睡眠品質差；白天處理私

人事務，2300時就寢，約 2330時入睡。 

12月 12日： 本日休假，0700時起床，睡眠品質尚可；白天處理

私人事務，2300時就寢，約 2330時入睡。 

12月 13日： 0700 時起床，因家中嬰兒半夜哭鬧，故睡眠品質

差；1240 時出門，1340 時抵達公司，因航班起飛

時間延後，故於 1400 時入住旅館休息但未入睡，

1720時退房，1730時於公司報到執行 CI6843由桃

園機場飛往香港機場之飛航任務，約於 1920 時起

飛。抵達香港機場後，地停約 1.5小時，於 2253時

執行前往桃園機場之 CI6844 飛航任務，於 12 月

14日 0019時落地。 

事故後，正駕駛員圈選最能代表事故當時精神狀態之敘述為：「5. 有相

當程度的疲累感，警覺力有些鬆懈」；正駕駛員自行描述事故當時之疲勞程

度為：「由於香港地停時間稍短，無法進入 bunk 休息，回程巡航時打了兩

三次呵欠，以至於警覺鬆懈而不自覺」。正駕駛員於問卷中表示，個人與睡

眠相關之困擾包括不易入睡、淺眠、打呼等，平日除服用維他命 B 群及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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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以提振精神、維護視力外，未服用其他藥物。 

1.5.2.2 副駕駛員 

12月 10日： 1920時（舊金山當地時間 0320時）起床，睡眠品

質尚可；2140時（舊金山當地時間 0540時）於舊

金山機場報到，執行飛往桃園機場之飛航任務。飛

行期間曾輪休兩次，各 3 小時，睡眠時間各約 1.5

小時及 2.5小時，睡眠品質各為差及尚可。 

12月 11日： 1245 時於桃園機場落地，返家後處理私人事務，

2340時就寢，約於 12月 12日 0030時入睡。 

12月 12日： 本日休假，1100時起床，睡眠品質好；白天處理私

人事務，約於 12月 13日 0100時就寢，約 0120時

入睡。 

12月 13日： 0930 時起床，睡眠品質尚可；1350 於公司報到，

原定執行 1520 時起飛前往香港機場之 CI6843 飛

航任務；因航班起飛時間延後，故公司安排於 1400

時入住旅館休息，1600 時小睡 1 小時，睡眠品質

尚可；1730時退房前往公司報到，執行原定 CI6843

飛航任務，約於 1920時起飛，2122時抵達香港機

場，地停約 1.5 小時後，於 2253 時執行前往桃園

機場之 CI6844飛航任務，於 12月 14日 0019時落

地。 

事故後，副駕駛員圈選最能代表事故當時精神狀態之敘述為：「4.精神

狀況稍差，有點感到疲累」；副駕駛員自行描述事故當時之疲勞程度為：「執

行第二段航班由香港回臺北（CI6844），精神狀態略差，有疲累感，但還是

在可執行任務的狀態中」。副駕駛員於問卷中表示，「由於貨機航班時間較

不固定，班機延誤也較常發生，因此睡眠品質和持續性較難維持，目前還

在自我調整中」，平日無睡眠障礙與影響睡眠之病痛，平日除服用維他命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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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外，未服用其他藥物。 

1.6 航空器資料 

1.6.1 航空器與發動機基本資料 

該機基本資料統計詳表 1.6-1。 

表 1.6-1 航空器基本資料表 

航空器基本資料表（統計至民國 107年 12月 14日） 

國 籍 中華民國 

航 空 器 登 記 號 碼 B-18717 

機 型 B747-409F 

製 造 廠 商 BOEING 

出 廠 序 號 30769 

生 產 線 序 號 1346 

出 廠 時 間 民國 93年 5月 12日 

接 收 日 期 民國 93年 5月 15日 

所 有 人 Freighter Empire Limited 

使 用 人 China Airlines 

國 籍 登 記 證 書 編 號 93-923 

適 航 登 記 證 書 編 號 107-03-051 

適 航 證 書 生 效 日 民國 107年 3月 16日 

適 航 證 書 有 效 期 限 民國 108年 3月 15日 

航 空 器 總 使 用 時 數 63,324.94 

航 空 器 總 落 地 次 數 11,831 

上 次 定 檢 種 類 A02 C08 

上 次 定 檢 日 期 民國 107年 10 月 3日 民國 106年 10月 18日 

上次定檢後使用時數 894.93 5,308.63 

上次定檢後落地次數 184 1,085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875,000磅 

最 大 著 陸 重 量 666,00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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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機基本資料詳表 1.6-2。 

 

 

表 1.6-2 發動機基本資料表 

發動機基本資料表（統計至民國 107 年 7 月 2 日） 

製 造 廠 商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編 號 / 位 置 Engine #1 Engine #2 Engine #3 Engine #4 

型 別 CF6-80C2 CF6-80C2 CF6-80C2 CF6-80C2 

序 號 706691 706694 706636 706644 

製 造 日 期 
民國 94年 

4月 21日 

民國 94年 

5月 9日 

民國 93年 

5月 12日 

民國 93年 

7月 2日 

上次維修廠檢修

後 使 用 時 數 
9,132.22 17,266.53 10,585.27 6,796.51 

上次維修廠檢修

後使用週期數 
1,858 3,420 2,135 1,377 

總 使 用 時 數 58,793.56 60,659.02 54,216.77 6,3497.18 

總使用週期數 9,824 10,874 9,893 11,178 

1.6.2 載重平衡 

該機機實際起飛總重為 596,775磅，起飛重心位置（center of gravity）

位於 25.8%平均空氣動力弦長（mean aerodynamic chord，MAC），介於重心

範圍限制之間。該機之載重平衡相關資料如圖 1.6-1 及表 1.6-3 所示，本次

飛行期間載重與平衡均在飛行涵蓋區(flight envelope)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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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 波音 747-400F型機重心位置限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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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3 載重平衡表 

最 大 零 油 重 量 635,000磅 

實 際 零 油 重 量 523,423磅 

最 大 起 飛 總 重 875,000磅 

實 際 起 飛 總 重 596,775磅 

起 飛 油 量 73,352磅 

航 行 耗 油 量 26,577磅 

最 大 落 地 總 重 666,000磅 

落 地 總 重 570,198磅 

起 飛 重 心 位 置 25.8 % MAC 

1.6.3 該機維修狀況 

檢視該機之適航指令及技術通報符合相關規定。檢視該機事故前 3 個

月內飛機維修紀錄及發動機維修紀錄，無與事件相關系統之異常登錄。 

1.6.4 增強型近地警告系統 

該機裝置一具增強型近地警告系統（enhanced ground proximity warning 

system, EGPWS）其核心為一具增強型近地警告電腦（enhanced ground 

proximity warning computer, EGPWC），製造商為 Honeywell 公司，件號及

序號分別為 965-0976-003-222-222及 18246。 

增強型近地警告系統提供飛航組員有關航機的實際高度與選擇高度之

狀況警覺，同時以儀表顯示與語音播報，使飛航組員獲得航機接近地面的

提示或接近地障的資訊，包含：接近（approach）、攔截（capture）、偏離

（deviation）、重置（reset）、及抑止（inhibit）等功能。 

EGPWS主要的警告模式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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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式 1 – 下降率過大 

(2) 模式 2 – 過大的地障接近率 

(3) 模式 3 – 起飛或重飛階段，非落地外型時失去過多高度 

(4) 模式 4 – 地障間距不足 

(5) 模式 5 – 過度低於下滑道中心線 

(6) 模式 6 – 選定雷達高度語音提示 

(7) 模式 7 – 風切警告 

下降率過大 

當航機於下降或進場階段，其高度以離地高（above ground level, AGL）

為基準時之氣壓高度下降率過大，EGPWS會產生「SINK RATE」”之語音

提示警告，並伴隨黃色「GND PROX」警告燈亮。若下降率加劇，語音提

示將會變成「PULL UP」，且會於 PFD上看見紅色「PULL UP」警告顯示，

以及主警告燈亮。其高度以 AGL為基準時，所有飛行階段產生過大的下降

率皆會觸發模式 1的警告，此模式可分為內及外邊界警告區（inner & outer 

alert boundaries）8，如圖 1.6-2。兩邊界警告區可依照機場個別特性進行容

許範圍調節（envelope modulation）以降低無效的提示或警告。 

                                           

8 內邊界警告區為紅色，外邊界警告區為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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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2 下降率內及外邊界警告區 

穿越外邊界警告區將會觸發 EGPWS 警告燈，並產生「SINK RATE, 

SINK RATE」語音提示警告，後續高度每下降 20%將產生額外的「SINK 

RATE, SINK RATE」訊息；若「SINK RATE」在語音提示過程中被抑止，

且警告燈有亮起，若過低於下滑道無線電訊號，模式 5 則會被觸發，產生

「GLIDESLOPE」語音提示警告。 

穿越內邊界警告區將會觸發 EGPWS警告燈，並持續產生「PULL UP」

語音提示警告，直到航機離開內邊界警告區。當攔截到有效的儀器降落系

統前端航軌（instrument landing system glideslope front course），但航機高於

下滑道中心線時，外邊界警告區將不被觸發致動，以避免航機因在下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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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訊號之上安全地執行攔截，或調整下滑道位置而產生不必要下降率

警示；若沒有選用語音抑止的功能，「SINK RATE」外邊界警告區會保持有

效，產生的「SINK RATE」語音提示警告會持續直到航機離開內邊界警告

區。 

1.7 天氣 

1.7.1 天氣概述 

事故當日 0200 時亞洲地面天氣分析圖顯示高氣壓 1040 百帕，位於華

北，向東移動，臺灣受高壓影響，盛行東北風，有大風警報，詳圖 1.7-1。

根據 0030 時都卜勒氣象雷達回波圖（詳圖 1.7-2），桃園機場無明顯回波。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臺北航空氣象中心於事故期間

未發布臺北飛航情報區顯著危害天氣資訊（SIGMET），桃園機場無天氣警

報。 

 

圖 1.7-1 亞洲地面天氣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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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2 都卜勒氣象雷達回波圖 

1.7.2 地面天氣觀測 

事故當日桃園機場地面天氣觀測紀錄如下： 

0000時：風向 060度，風速 20浬/時；能見度大於 10公里；小雨；疏

雲 1,200呎，裂雲 1,800呎，裂雲 5,000呎；溫度 17℃，露點 16℃；高度表

撥定值 1025百帕；趨勢預報—無顯著變化；備註—高度表撥定值 30.28吋

汞柱；降水量 0.4毫米。（ATIS S） 

0030時：風向 060度，風速 21浬/時；能見度大於 10公里；小雨；疏

雲 1,200呎，裂雲 1,800呎，裂雲 5,000呎；溫度 17℃，露點 16℃；高度表

撥定值 1025百帕；趨勢預報—無顯著變化；備註—高度表撥定值 30.28吋

汞柱。（ATI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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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發生期間桃園機場未發布風切警報；低空風切警告系統（low level 

wind shear alert system, LLWAS）無警示。 

桃園機場地面自動氣象觀測系統（automated weather observation systems, 

AWOS）與 LLWAS 風向風速計之設置地點如圖 1.7-3，0015 時至 0022 時

AWOS 之即時風向風速如圖 1.7-4 所示，AWOS 05L 風向變化範圍 050 度

至 070度，風速介於 16浬/時至 28浬/時之間；AWOS 05L-23R風向變化範

圍 040度至 060度，風速介於 12浬/時至 27浬/時之間。LLWAS 相關風向

風速計之紀錄資料詳附錄 1。 

 

圖 1.7-3 桃園機場 AWOS及 LLWAS 位置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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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4  AWOS即時風向風速 

1.8 助、導航設施 

依據桃園裝修區臺助航機電臺遠端監控紀錄及每月檢查紀錄，事故當

日 05L跑道 ILS之運作無異常狀況。 

1.9 通信 

無相關議題。 

1.10 場站資料 

依據臺北飛航情報區飛航指南，桃園機場位於臺北市西方 16.7 浬處，

機場標高 108呎。該跑道鋪面強度 PCN975/F/B/X/T。該機由 05L跑道落地，

05L跑道範圍長 3,660公尺（約 12,000呎）、寬 60公尺（約 200呎）、跑道

                                           

9鋪面分類號碼（PCN）/鋪面類別（R:剛性鋪面/F:柔性鋪面）/道基強度（B:中強度 K 值介於 60~120MN/m3）

/最大 允許胎壓值（X：1.00MPa＜胎壓≦1.50MPa）/評估方法（U:經驗法/T:Technical 儀器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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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標高 74呎。 

05L 跑道端進場架設進場燈光系統，該系統地面塗有 5 組黃色箭頭標

線（山形標線）， 05L跑道設置有跑道中心線燈，其間距 15 公尺；著陸區

燈總長度 900 公尺；跑道邊之間距 30 公尺。圖 1.10-1 標示處為該機發生

機輪觸地之位置，詳 1.12節。 

 

圖 1.10-1 該機發生機輪觸地位置圖 

1.11 飛航紀錄器 

1.11.1  座艙語音紀錄器 

該機裝置固態式座艙語音紀錄器（solid-state cockpit voice recorder, 

CVR），製造商為 L-3 Aviation Products公司，件號及序號分別為 2100-1020-

00 及 000000336。該座艙語音紀錄器具備 2 小時記錄能力，其中 4 軌語音

資料為 2 小時高品質錄音，聲源分別來自正駕駛員麥克風、副駕駛員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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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廣播系統麥克風及座艙區域麥克風。 

該座艙語音紀錄器下載情形正常，錄音品質良好。CVR記錄之語音資

料總長 2小時 4分 7.4秒，本事故發生後，因航機持續執行飛航任務，座艙

語音資料屬其他航班紀錄。該語音資料並未包含與本事故相關之訊息，未

撰寫 CVR抄件。 

1.11.2  飛航資料紀錄器 

該機固態式飛航資料紀錄器（solid-state flight data recorder, FDR），製

造商為Honeywell公司，件號及序號分別為 980-4700-042及 SSFDR-08272，

飛航資料紀錄器資料長度為 26小時 36分鐘 29秒。事故發生後，本會依據

華航提供之 Boeing 解讀文件10進行解讀，FDR 共記錄 1,067 項參數，所有

參數以 UTC 時間11為基準。與事故相關之 FDR資料摘錄如下（將 UTC時

間轉為臺北時間）： 

 2308:03 時，「AIR/GND」參數由 GND 轉為 AIR，該機由赤鱲角

機場 07L跑道起飛。 

 0013:47 時，「FMA Vertical ARM」參數由 NOT ARMED 轉為

ARMED，該機 G/P模式備動。 

 0015:58時，「FMA Vertical Mode」參數由 VNAV轉為 G/P，該機

G/P模式致動。 

 0017:26 時，修正氣壓高度 1,840 呎，空速 160 浬/時，3 套自動駕

駛解除。 

 0018:21時，無線電高度 1,009呎至 50呎期間左右襟翼皆為 25度，

設定空速（Selected airspeed）皆為 162浬/時。 

 0019:24 時，無線電高度 312 呎，下滑道偏移量自 0.14 dot 開始增

                                           

10
 Boeing解讀文件【D243U316 Appendix G, 285U0071-207 DFDAC】。 

11
 FDR UTC Time + 8 Hr = 臺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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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高於 3度下滑道），0019:31時，下滑道偏移量最高達 0.63 dot，

期間空速最高增加至 171浬/時，油門桿位置由 51.7度降至 42.5度，

實際 N1（N1 actual）由 63.2%降至 51.8%。 

 0019:32 時，無線電高度 219 呎，下滑道偏移量自 0.57 dot 開始減

少；0019:37 時至 0019:38 時，下滑道偏移量由正轉負（低於 3 度

下滑道），期間空速漸減至 161浬/時，油門桿位置介於 39.4度至

45.7 度之間，實際 N1 介於 42.2%至 50.8%之間，下降率增為 960

呎/分。 

 0019:38時至 0019:46時，下滑道偏移量持續減少，最低達-3.36 dot

（低於 3度下滑道），期間無線電高度 120呎下降至-5呎，空速介

於 157 浬/時至 161 浬/時，油門桿位置最高增加至 57.3 度，實際

N1最高增加至 65.6%，下降率增至 1,120呎/分。 

 0019:44時，「GPWS-Sink Rate」參數致動，無線電高度及下降率

分別為 24 呎及 1,024 呎/分；2 秒後，「GPWS-Sink Rate」參數再

次致動，無線電高度及下降率分別為-5呎及 640呎/分。 

 0019:46時，空速 157浬/時，「AIR/GND」參數由 AIR轉變為 GND，

無線電高度為-5呎，仰角介於 1.8度至 2.8度，滾轉角-3度，該機

主輪觸地。0019:47時，油門桿位置 35度12，實際 N1約 47%。 

 0019:46.875時，垂向加速度為 1.94 g，0019:47.25時，垂向加速度

為 2.07 g。 

該機飛航軌跡圖如圖 1.11-1 所示；最後進場及落地期間之飛航軌跡圖

如圖 1.11-2 所示，圖中「Alert-Sink Rate」警告來自 EGPWC。該機最後進

場及落地期間之 FDR相關參數繪圖如圖 1.11-3及圖 1.11-4所示。 

                                           

12 該機型油門桿慢車（idle）位置為 3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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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1 該機飛航軌跡圖 

 

圖 1.11-2 該機最後進場及落地期間之飛航軌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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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3 該機落地階段相關飛航參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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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4 該機落地階段相關飛航參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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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增強型近地警告電腦紀錄 

事故發生後，華航將該機上之 EGPWS 送 Honeywell 公司的新加坡維

修廠進行解讀。EGPWS 解讀結果顯示該裝備功能正常，包含 26 項參數，

記錄時間長度 30秒，詳附錄 2；EGPWC技術文件詳附錄 3。節錄其解讀結

果如下： 

1. 該機無線電高度 71.5呎至 32.4呎 3秒期間，下降率高於 1,000呎/

分； 

2. 該機無線電高度 53.2呎時，致動「Alert-Sink Rate」警告持續 1秒。 

EGPWC解讀數據與 FDR之時間同步詳 1.11.4節，FDR與 EGPWS相

關參數繪圖如圖 1.11-5。依據 EGPWS 紀錄，0019:43時，「Alert-Sink Rate」

致動 1秒，其無線電高度及下降率分別為 53.2呎，1,072呎/分。依據 FDR

解讀資料，0019:44時，0019:46時，及 0019:47時，「Alert-Sink Rate」致

動 3次，對應之下降率分別為 1,024呎/分、640呎/分、288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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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5 FDR及 EGPWC相關參數繪圖 

1.11.4  時間同步 

本報告應執行時間同步之資料含台北進場管制臺錄音抄件、FDR 及

EGPWS之資料；經比對臺北近場管制臺錄音抄件及 FDR中之 VHF Keying 

Left參數，FDR與臺北近場臺錄音抄件時間無秒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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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比對 FDR及 EGPWS中之下滑道偏移量、修正氣壓高度以及下降率

等參數之時間後，完成台北進場管制臺錄音抄件、EGPWS 及 FDR 資料時

間之同步工作。 

1.12 航空器殘骸與撞擊資料 

1.12.1  航空器殘骸 

無相關議題。 

1.12.2  現場量測資料 

本事故之現場測量作業於民國 107 年 12 月 14 日下午進行，係使用衛

星定位儀於 05L 跑道前方就可辨識之胎痕進行量測，B747-400F 型機輪胎

編號位置對照圖如圖 1.12-1 所示。參考基準為 23R 緩衝區山形標線及 05L

跑道著陸區標線，依序量測左機翼主輪胎痕、左機身主輪胎痕、右機身主

輪胎痕、右機翼主輪胎痕、損壞之 23R跑道末端燈以及損壞之 05L跑道頭

燈位置，量測項目如表 12.1-1所示，量測重點摘要如下： 

 於 05L 跑道頭前區域約 21 公尺處發現該機左側 1、3 號主輪之胎

痕軌跡。 

 1 具 23R 跑道末端燈以及 2 具 05L 跑道頭燈全損，編號分別為

REND201-015、RTH101-006、RTH201-005，先遣小組到現場時上

述損壞邊燈已修復，桃機公司提供其中3具燈具損壞照片如圖1.12-

2，事故現場圖如圖 1.12.3。 

 量測結果經與 Google及航拍圖套疊後如圖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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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 B747-400F型機輪胎編號位置對照圖 

表 1.12-1 事故現場量測項目 

項次 量測物 說明 圖例 

1 23R 緩衝區山形標線 參考基準 無 

2 05L跑道著陸區標線 參考基準 無 

3 左機翼左側主輪胎痕 1、3號 紅色 

4 左機翼右側主輪胎痕 2、4號 橙色 

5 左機身左側主輪胎痕 5、7號 淺藍色 

6 左機身右側主輪胎痕 6、8號 黃色 

7 右機身左側主輪胎痕 9、11 號 綠色 

8 右機身右側主輪胎痕 10、12號 紛紅色 

9 右機翼左側主輪胎痕 13、15號 藍色 

10 右機翼右側主輪胎痕 14、16號 黑色 

11 損壞之 23R 跑道末端燈 23R/REND201-015 ⊙紅色 

12 損壞之 05L跑道頭燈 05L/RTH101-006 ⊙藍色 

13 損壞之 05L跑道頭燈 05L/RTH201-005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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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2 3具燈具損壞照片圖 

 

圖 1.12-3 事故現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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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4 事故現場測量圖 

1.13 醫學與病理 

無相關議題。 

1.14 火災 

無相關議題。 

1.15 生還因素 

無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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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測試與研究 

1.16.1  疲勞生物數學模式分析 

中華航空飛航組員班表係依據「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飛航組員

派遣規定為疲勞管理必要且基本之方法，為能進一步強化疲勞管理，國際

民航組織建議航空公司可考慮導入疲勞生物數學模式13，以於派遣前分析班

表存在之疲勞風險並進行管理。 

國際民航組織指出：疲勞生物數學模式乃依科學上對疲勞原因的瞭解，

進而發展之電腦分析程式，以預測班表所存在的疲勞風險。本會使用疲勞

風險分析軟體14－飛航組員疲勞評估預測模組（簡稱 SAFE），評估本事故飛

航組員實際飛航執勤期間之班表疲勞值，結果摘要詳如附錄 4，摘要如下： 

 實際之飛航執勤期間與 SAFE預測之組員睡眠時間，正駕駛員事故時之

班表疲勞值為 4.6815。 

 實際之飛航執勤期間與 SAFE預測之組員睡眠時間，副駕駛員事故時之

班表疲勞值為 5.05。 

1.16.2  輪胎檢視與後續維修 

該機落地後，飛航組員於維護紀錄簿上簽有「HARD LANDING」(重落

地)之註記。華航維修人員隨後依據飛機維修手冊第 05-51-05及相關檢查工

作卡內容之 IA及 IB檢查項目，針對鼻輪、前機身、機翼、主輪及機尾執

行目視檢查，無損壞發現；發動機相關罩蓋及插銷無損壞情形；檢查客艙

                                           

13 Fatigue biomathematical model. 
14 由 Fatigue Risk Management Science Limited 所開發之飛航組員疲勞評估預測模組（system for aircrew 

fatigue evaluation predictive fatigue model, SAFE）。 
15  SAFE 建議 Samn-Perelli 指數介於 4.7 至 5.0 分間組員應實施個人疲勞管理措施（fatigue should be 

managed）；5.0至 5.3分間航空公司應有積極的疲勞管理作為（fatigue should be actively managed）；5.3

至 6.0 分間建議考慮停止派遣（flights not recommended）；6.0 分以上應禁止派遣（flight not per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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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甲板及主甲板無異常發現。目視檢查主輪胎發現 6 號及 8 號胎有擦傷及

磨損狀況，維修人員將兩輪胎更換後，檢查剎車系統無異常，航機放行後

繼續執行 CI5835前往香港之航班。 

調查小組於桃園機場華航維修工廠檢視 2 具汰換的事故主輪胎(如圖

1.16-1)結果；6號及8號主輪胎靠起落架中線側胎肩（shoulder）及胎面（tread）

處皆明顯有多處損傷，最長處約 10英吋，最深處約 0.4英寸，該兩主輪排

水溝槽胎紋深度正常，無過度磨損狀況。 

經比對事故落地胎面接觸點軌跡，調查小組檢視第 9號及第 11號主輪

胎面損傷狀況後發現：兩具主輪 9號及 11號主輪靠起落架中線側胎肩及胎

面數處受損，受損處最長達 9英寸，最深達 0.25英寸，詳表 1.16-1、圖 1.16-

1及圖 1.16-2。 

表 1.16-1 輪胎基本資料 

主 輪 編 號 / 位 置 6號 8號 9號 11號 

主 輪 件 號 168U0100-36 

主 輪 序 號 A5888 A5842 A4715 A7241 

自 新 件 使 用 次 數 9049 8188 10983 6981 

自翻修後使用次數 554 251 441 503 

自前次檢查使用次數 29 76 172 137 

上 次 檢 查 時 間 
民國 107年

12月 2日 

民國 107年

12月 2日 

民國 107年

10月 9日 

民國 107年

10月 23日 

輪 胎 序 號 
83155670  

R0 

X18AW135 

R0 

215AW115 

R4 

715AW203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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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1 輪胎受損狀況外觀圖 

 

圖 1.16-2 輪胎受損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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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組織與管理 

1.17.1 飛航操作相關手冊內容 

1.17.1.1 中華航空航務手冊 

中華航空航務手冊16（Flight Operations Manual, FOM）與本事故有關之

內容，包括：組員搭配、飛航駕駛員職責、穩定進場條件等，摘錄如下：  

3.4.2.2 Crew Pairings（組員搭配） 

OP17  must ensure that high minimum captains do not fly with junior first 

officers. “Junior” in this context means any pilot who has accumulated less 

than one year’s experience on type. 

… 

（譯：駕駛員排班部門必須確定資淺正駕駛員不得與資淺副駕駛員搭配

飛行，「資淺」一詞係指機種經驗累積未滿一年之駕駛員。） 

5.5.6.1 High Minimums Captains（資淺正駕駛員） 

Captains with less than 20 sectors as PIC on type at CAL are “High 

minimums captains”.  

… 

（譯：正駕駛員於中華航空本機種擔任機長之飛行經驗少於 20架次者，

稱之為資淺正駕駛員。） 

5.5.6.2 Cruise Captain / Relief Pilot / First Officer Takeoff and Landing（巡航

                                           

16 第 36版，生效日期民國 107 年 7月 1日。 
17 Crew Scheduling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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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員/副駕駛員起飛與落地） 

Captains may assign cruise captain/relief pilots and first officers to perform 

takeoffs and landings from the right seat only when all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exist:  

A. After completing captain training, CM1 has accumulated 100 hours as 

PIC on type and completed at least 20 PF sectors. 

… 

B. The aircraft mechanical condition is such that the first officer is not likely 

to experience control difficulties, based on the PIC's assessment of his or 

her skill and experience.  

C. Crosswind component shall be equal to or less than 25 knots (including 

gusts), without windshear reported. For crosswind component limitation, 

refer to "Wind Limitations" section in this chapter. Captains should use 

good judgement regarding gusty wind conditions and high 

crosswind/tailwind components.  

D. For landing, the existing ceiling is equal to or better than 100 ft above 

DH/MDH and visibility is at least 800 meters (1/2 mile) above the 

minimum visibility for the approach, but not less than 3,000 meters (1 7/8 

mile). 

E. The runway is not contaminated by ice, snow, or standing water, as 

defined in the respective AOM/FCOM and RAM (for A350, refer to A350 

FCOM) . 

F. For takeoff, the RVR is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500 meters. If CM2 has 

less than 100 hours on type with CAL, then the RVR is equal to or gr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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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1200 meters. 

If a first officer (or cruise captain / relief pilot acting as PF) has accumulated 

more than 100 hours of flight time on type, restrictions B through E may be 

waived if an IP or CP is operating as CM1. 

Besides the above requirements, refer to 5.6.3 for further considerations when 

assigning PF duties. 

… 

（譯：正駕駛員僅能於下列所有情況皆滿足時，方可指派巡航駕駛員/資

深副駕駛員及副駕駛員坐於駕駛艙右座執行起飛與落地： 

A. 左座駕駛員完成正駕駛員訓練後，擔任該機種機長之累積飛行時數

達 100小時，同時，擔任操控駕駛員之飛行經驗須達 20架次。 

… 

B. 機長基於他/她的技術與經驗，判斷飛機機械狀況不會對副駕駛員造

成操控上之困難。 

C. 側風分量必須等於或小於 25浬（含陣風），無風切預報。有關側風

分量限制，參考本章節中「風的限制」。對於陣風及大側風/尾風狀

況，正駕駛員需審慎判斷與決策。 

D. 落地階段，雲幕高須等於或高於決定高度/最低下降高度 100呎以上，

且能見度須高於進場最低能見度 800公尺（1/2哩）以上，但不低於

3,000公尺（1 7/8哩）。 

E. 參照飛機操作手冊/飛航組員操作手冊/跑道分析手冊，跑道未受到冰、

雪、積水污染。（A350型機須參照該型機飛航組員操作手冊） 

F. 起飛階段，跑道視程須大於或等於 500公尺。如右座駕駛員於中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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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之機種飛行時數低於 100小時，則跑道視程須大於或等於 1,200公

尺。 

如副駕駛員（或巡航駕駛員/資深副駕駛員擔任操控駕駛員時）機種飛行

時數超過 100小時，且左座為教師駕駛員或檢定駕駛員時，則不受 B至

E項條件限制。 

指派操控駕駛員時，除上述條件外，另須參照本手冊第 5.6.3節之規定。 

…） 

5.6.3 Responsibility for Control / PF Duties（操控/操控駕駛員職責）  

The PIC is always responsible for proper control of the aircraft. If another 

crew- member is at the controls, the PIC must ensure that the aircraft is 

handled safely and smooth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AL SAFETY-FIRST 

operating policy. If at any time, control response is not appropriate to the 

phase of flight, control should be transferred before the situation deteriorates 

into a dangerous or unsafe condition.  

Captains are encouraged to assign cruise captain / relief pilots and first 

officers make takeoffs and landings, conditions permitting. However, the 

decision as to whether or not to assign another crewmember to fly is always 

reserved to the PIC of each flight. In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to allow another 

crewmember to fly, besides conditions in 5.5.6.2, PIC should carefully 

consider the following: 

•  the crewmembers’ experience level; 

•  prevailing weather (including weather trend) and airport conditions; 

• aircraft condition, including aircraft weight (maximum allowable 

takeoff/landing weight); 



 

39 

•  airport familiarity to both CM1 and CM2. 

When CM2 is PF during takeoff or landing, the captain should guard the 

flight controls and engine thrust controls and be prepared to take control of 

the aircraft. This does not mean captains should put pressure on the controls.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controls merely causes confusion about who is in 

control of the aircraft. Captains must attempt to give verbal guidance before 

providing control assistance. If it becomes necessary to take control, the 

captain will clearly state, "I have control." Until hearing such callout, the 

first officer will assume he is in control of the aircraft and continue to 

manipulate the flight controls. 

… 

（譯：機長須為航機的適當操控負責。當航機由另一位組員主飛時，機

長必須確保該機維持於安全並平順的掌控之下，以符合中華航空「安全

第一」政策。倘若任何時間，各飛航階段之操控反應不恰當，機長須於

狀況惡化至危險或不安全前，取回航機操控權。 

在情況允許下，鼓勵機長給予巡航駕駛員/資深副駕駛員及副駕駛員執

行起飛、落地之機會。然而，機長對於每一個航班是否適合交由另一位

組員操作，仍保有最終決定權。決策時除應考量本手冊第 5.5.6.2節之條

件外，另應仔細衡量以下幾點： 

• 組員之經驗； 

• 天氣（包括天氣趨勢）與機場狀況； 

• 飛機狀況，包括重量（最大起飛/落地重量）； 

• 左座及右座駕駛員對機場之熟悉程度。 

當起飛或落地由右座駕駛員操控時，機長需將手腳置於飛航操縱桿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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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板上，並以右手扶著發動機動力手柄下方，以便隨時準備接手操控。

這不表示機長應於飛航操縱桿/踏板上施加壓力，以免發生操控權混淆

之情形。機長於協助操控前應先嘗試以口頭方式提供指引，當有必要接

手操控時，機長應先明確呼叫“I have control”，在此之前，副駕駛員都

應認定航機由其負責操控，並持續操作。 

…） 

6.9.8 Stable Approach Criteria（穩定進場條件） 

Instrument approaches should be planned to arrive over FAP/FAF, or 1,500 

ft AAL, whichever occurs later, in the landing configuration, on proper glide 

path, and at proper speed. All instrument approaches must be stabilized no 

lower than 1,000 ft AAL. 

Visual approach should be planned to be in the landing configuration, on 

proper glide path (VASI, PAPI), and at proper speed by 1,000ft AAL. All visual 

approaches must be stabilized no lower than 500 ft AAL. However, if 

maneuvering is required by the published procedures in order to be 

established on the center line of the landing runway (i.e.: HND VOR 16, JFK 

VOR 13, circling approach,…etc.), the aircraft must be stabilized no lower 

than 300 ft AAL. 

A stable approach is defined as: 

•  Aircraft in landing configuration (as per respective AOM/FCOM); and 

•  Airspeed, not more than bug (target speed) +15 knots and not less than 

Vref. / VLS; and 

•  Maximum Sink Rate of 1,200 fpm; 

•  Engines “spooled u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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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a precision instrument approach, less than 1 dot deflection on 

localizer and glide slope until visual glide path reference can be 

maintained (VASI, PAPI, etc.);  

•  For non-precision approach, less than 5 degrees deviation from inbound 

course; 

•  For a visual approach / segment, less than full high or full low indication 

on visual approach guidance (VASI, PAPI, etc.) unless the descent to a 

landing on the intended runway can be made at a normal rate of descent 

using normal maneuvers and where such a descent rate will allow 

touchdown to occur within TDZ of the runway of intended landing.  

If the aircraft is not stabilized by 1,000 ft/500 ft/300 ft AAL, as applicable, a 

missed approach is mandatory. A missed approach shall also be executed if, 

after passing 1,000 ft AAL on approach, it becomes obvious that a safe 

landing cannot be made within the TDZ (the first 3,000 ft or first 1/3 of the 

runway, whichever is less). 

If, for any reason, approach conditions require any deviation from stable 

approach criteria, such deviations shall be briefed prior start of the approach. 

（譯：儀器進場須使航機於通過最後進場點/最後進場定位點或高於機

場平面（above aerodrome level, 簡稱 AAL）1,500呎（以較晚者為準）

時，完成落地外型伸放、位於正確下滑道、以適當速度飛行。所有儀器

進場須於 1,000呎（AAL）前達到穩定。 

目視進場須使航機於通過 1,000呎（AAL）前，完成落地外型伸放、位

於正確下滑道（參考 VASI /PAPI）、以適當速度飛行。所有目視進場須

於 500呎（AAL）前達到穩定。（除非有例外狀況，略） 

穩定進場之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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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落地外型伸放（依據飛機操作手冊/飛航組員操作手冊）； 

• 空速不超過目標速度+15浬/時，不小於落地參考速度/最低可選速度； 

• 下降率不超過 1,200呎/分； 

• 發動機不在慢車位置； 

• 精確性進場，於可保持目視下滑道參考指示燈（VASI /PAPI等）前，

下滑道指標及左右定位台指標偏移量不超過一個點（1 dot）； 

• 非精確性進場，進場航線偏移量小於 5度； 

• 於目視進場/階段，目視近場滑降指示燈/精確進場滑降指示燈不可為

全紅或全白，除非能以正常下降率及正常操作方式於跑道著陸區內著

陸。 

如航機於 1,000/500/300呎（AAL）前未達到穩定，在情況允許下必須執

行重飛。進場通過 1,000呎（AAL）後，如航機明顯無法於跑道著陸區

（跑道頭起算 3,000呎或前 1/3，以較小者為準）內安全落地，則亦須執

行誤失進場。 

任何原因致使進場必須偏離穩定進場條件時，飛航組員須於進場前予以

提示。） 

6.9.9 Operation below DH/DA or MDA（決定實際高度/決定高度或最低下降

高度下之操作） 

Approach may not be continued below the applicable DA/DH or MDA unless:  

A. The aircraft is continuously in a position from which a descent to a landing 

on the intended runway can be made at a normal rate of descent using 

normal maneuvers and where such a descent rate will allow touchdown to 

occur within TDZ of the runway of intended l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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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通過決定實際高度/決定高度或最低下降高度後不可繼續進場，除

非： 

A. 能持續確保航機以正常下降率及正常操作方式於跑道著陸區內著陸。 

…） 

6.10 MISSED APPROACH（誤失進場） 

A go-around/missed approach is considered a normal procedure, which must 

be applied without hesitation when the required visual references cannot be 

estab- lished or in the event of an unstable approach. As such, flight 

crewmembers are expected to execute a missed approach without hesitation 

or fear of punishment.  

The basic rules for a missed approach are:  

… 

B. If after descent below the DH/DA/MDA, the PF cannot maintain visual 

reference, or a safe landing cannot be assured, a rejected landing must be 

executed. 

… 

（譯：重飛/誤失進場視同正常程序，當無法建立目視參考或進場不穩定

時，須毫不猶豫地執行。因此，飛航組員決定執行誤失進場時，無須猶

豫或懼怕處分。 

誤失進場之基本原則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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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下降通過決定實際高度/決定高度/最低下降高度後，操控駕駛員無法

保持目視參考，或無法確保安全落地，必須執行放棄落地。 

…） 

6.11 LANDING（落地） 

The PIC is responsible for safe control of the aircraft at all times, whether 

functioning as PF or PM.  

… 

If CM2 is at the controls, CM1 should promptly restore proper control, if at 

any time, control does not appear normal during the approach or landing. 

… 

（譯：機長無論擔任操控駕駛員或監控駕駛員，任何時皆對航機之安全

操控負責。 

… 

當航機由右座駕駛員操控進場或落地，顯現不正常情況時，左座駕駛員

須立即接手適當操控。 

…） 

6.11.4 Touchdown（著陸） 

All landings shall be made within the TDZ. 

（譯：所有落地必須於著陸區內完成。） 

1.17.1.2 中華航空 747飛航組員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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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 747飛航組員操作手冊18（747 Flight Crew Operations Manual, 

FCOM）與本事故有關之內容，包括：異常程序、標準呼叫，摘錄如下： 

Non_Normal Maneuvers－GPWS Response（異常程序－GPWS反應） 

依該章節內容，當「Sink Rate」或其他語音警示出現時，操控駕駛員與監控

駕駛員須對飛航路徑或航機外型進行修正，其內容如下。 

                                           

18 第 65版，生效日期民國 107 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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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Procedures－Appendix－Standard Callout for Abnormal Conditions

（正常程序－附錄－異常狀況標準呼叫） 

依該章節內容，當高度低於 1,000 呎而下降率超過 1,000 呎/分時，監控駕

駛員應呼叫「Sink Rate」，其內容如下。 



 

47 

 

Normal Procedures－Appendix－TEM Guide for Arrival（正常程序－附錄－

進場階段威脅與疏失管理指引） 

依該指引內容，有關人員之評估項目包括組員疲勞/經驗等級/資格，有關可

控飛行撞地/進場落地事故之防範方面，其內容與中華航空航務手冊規定之

穩定進場條件一致，其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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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其他資訊 

1.18.1  訪談資料 



 

49 

1.18.1.1 正駕駛員訪談摘要 

事故當日桃園往返香港之任務係兩天前調整派遣，報到後因起飛時間

較表定時間延誤約 4 小時左右，故公司曾依規定送兩位飛航組員前往旅館

休息約 3小時。 

當日飛機狀況除三到四項與 logo light 及 cargo handling 有關之延遲改

正項目（DD item）外，其餘正常。桃園前往香港之任務由正駕駛員主飛，

過程中一切順利，落地採自動落地（auto land）。往返任務中皆依規定配戴

眼鏡。 

回程航段由副駕駛員主飛，自香港起飛後爬升至 3萬 7千呎巡航高度，

隨後定向 ENVAR 進入臺北飛航情報區，由副駕駛於此期間按公司提示卡

內容進行完整提示，內容包括：飛機狀況、目的地資訊（飛航公告內容/天

氣/跑道狀況）、到場航圖及機場圖上相關資訊（含誤失進場程序）、落地重

量/外型/速度/煞車等各項設定、穩定進場條件…等，未特別提及接手時機，

此部分係由正駕駛員自行判斷。天氣資訊係依據 ATIS S，發報時間為落地

前 20分鐘，風向 060度、風速 20浬/時，無風切警示，有毛毛雨，但對視

線無太大的妨礙。後續依航管指示及標準儀器到場程序飛行，並實施桃園

機場 05L跑道儀器進場。落地總重為 572,600磅，落地外型為 flap 25，VREF 

152 浬/時，VAPP 162 浬/時；落地前塔臺提供之風向風速與 ATIS 吻合，進

場落地過程未遭遇大陣風或亂流。 

正、副駕駛討論後，決定以 2,500呎高度攔截下滑道，約莫於距機場高

度（AAL）2,000呎時完成進場外型（flap 25）與進場速度，航機保持於正

常下滑道上，一切符合公司規定。 

副駕駛員約於 2,000呎（AAL）至最後進場定位點（FAF）之間，高度

約 1,700 呎（AAL）左右解除自動駕駛與自動油門，改以手控方式繼續進

場，當時發動機 N1轉速約為 63左右，副駕駛員之操作均正常；通過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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呎（AAL）時呼叫目視跑道（runway insight），並決定繼續進場；500呎（AAL）

時，正駕駛員曾提醒副駕駛員，等下會有地面效應，小心別讓飛機被頂起

來。 

通過決定高度（DA）後、約莫 200呎（AAL）左右，正駕駛員發現飛

機的高度稍微高了一點，當時速度較 VAPP高出一點，但觀察飛機姿態、著

陸點 (aiming point)位置、跑道形狀、橫向位置皆尚未有明顯的異常，低頭

檢查主要飛行顯示器（PFD）時發現，下滑道指標些微偏低，遂請副駕駛員

收一點油門，隨後下降率開始增加，最大值約達 1,050 呎/分左右，正駕駛

員因判斷當時仍屬穩定進場，故未呼叫重飛，但曾依公司「1千呎高度以下

看到下降率超過 1千呎/分時須呼叫「Sink Rate」」之規定呼叫「Sink Rate」，

同時並請副駕駛員補一點油門。過程中正駕駛員雙手反手向上置於雙膝及

操縱桿之間，雙腳置於方向舵踏板上。 

緊接在正駕駛員呼叫「Sink Rate」後，近地警告系統（GPWS）亦發出

「Sink Rate」語音警示，正駕駛員抬頭一看，飛機幾乎已經觸地了，當時由

於重落地導致機身劇烈搖晃並未看清楚落地點在哪裡，但因為煞停距離蠻

短的，飛機在 N5 滑行道交叉口即已脫離跑道，藉此判斷落地點應該蠻早

的，約莫是在跑道末端標線（runway threshold marking）一帶，但不曉得落

的這麼前面。 

正駕駛員表示，自其看見下降率維持在 1,050 呎/分、因而呼叫「Sink 

Rate」、再到 GPWS發出「Sink Rate」語音警示的過程，約莫就是一到兩秒

的時間，至於自己低頭檢查儀表的這兩三秒期間，外界發生了什麼事，就

不是那麼清楚了，再抬頭時飛機已經重落地。由於 200 呎後飛機高於下滑

道時，高度並未高出很多，有點類似模擬機訓練科目中於 PAPI19三白或四

                                           

19 precision approach path indicator, PAPI，精確進場滑降指示燈。 



 

51 

白狀態下進場但仍能正常落地的情境，因此當時並未想過到接手操作。 

另正駕駛員認為，本次落地前 GPWS除發出「Sink Rate」語音警示外，

並未自動播報雷達高度（即 fifty, forty, thirty, twenty, ten），飛航組員因此未

預期到飛機這麼快就著陸，這也可能是造成重落地的因素之一。印象中，

飛機落地前副駕駛員未仰轉（flare），對於油門收至慢車的具體時間並無印

象，但應該是在主輪著陸之後。 

飛機落地後副駕駛員依正常程序操作，正駕駛員於速度低於 80 浬/時

接手滑行。滑行過程中，曾聽到無線電波道中有關檢查道面上異物（FOD）

及更換起飛跑道之對話，滑回機坪關車後，正駕駛員於維護紀錄簿（TLB）

上註記 brake limit status message及 hard landing，並下機做 360度檢查，機

務人員告知除左邊 body gear 有一些 tire cut 之外，其餘無明顯受損之處。

正駕駛員返回駕駛艙後，曾以無線電詢問塔臺「巡場後是否發現道面上有

任何東西」，航管回覆「沒有」，因此認為只是單純的重落地，便與副駕駛員

一同下機。 

正駕駛員表示，事故當次任務係首度與該副駕駛員搭配飛行，因未看

過其訓練紀錄，故無從得知其操作表現，僅於談話中瞭解其剛完訓 3個月，

問及操作上是否有較無自信之處，副駕駛員表示其於落地時，常常無法保

持機翼水平，正駕駛員遂建議其觀察地平線變化之方式，另提醒進場時 500

呎以後之低空操作，絕對不要因為地面效應而使得飛機被頂起來。 

正常情況下，進場落地通過 1 千呎高度至落地期間，飛航組員應有之

呼叫為：監控駕駛員於飛機下降通過 1,080呎時呼叫「one thousand」，操控

駕駛員依照目視跑道的狀況回覆「continue」或「go around」；接下來除非出

現異常狀態，例如速度或姿態不對、航機偏離正常下滑道或左右定位台，

監控駕駛員必須提醒操控駕駛員以外，沒有其他需要呼叫的時機，直到落

地後才有關於減速的呼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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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進場落地，200 呎後飛機高於下滑道時，正駕駛員曾呼叫「glide 

slope」，副駕駛員曾回應「correcting」並有明顯的改正操作。當觀察到下降

率達到 1,050 呎/分的當下，正駕駛員曾閃過重飛的念頭，但由於認為當時

仍在穩定進場的標準之內，因此決定繼續進場。正駕駛員可確定 200 呎後

飛機高於下滑道時，下滑道指標並未低過半個 dot，後來飛機低於下滑道時，

因為 GPWS發出「Sink Rate」語音警示，故當下注意力係擺在垂直速率顯

示上，也因此未注意下滑道指標是否高過一個 dot；另由於正駕駛員再抬頭

看外界時飛機已幾乎就要落地，故未觀察到該段期間的 PAPI顯示為何。 

對於本次事故發生的可能原因，正駕駛員認為或許是自己低頭看儀表

的那兩三秒期間，未注意到外界的變化，以至於未能防止重落地及壓到邊

燈的事件發生。至於副駕駛員當下的操作與想法，正駕駛員並不十分清楚，

對其本質學能上的瞭解亦十分有限，也因此難以預測副駕駛員的飛行能力

與表現，僅能從飛航中的觀察中去判斷，可能自己的判斷結果與實際狀況

有所差距。另外，近一年來公司對於穩定進場的要求非常嚴格，過去如下

降率短暫超過 1,200 呎/分，飛航組員進行立即修正是被允許的，但現在一

旦下降率超過 1,200 呎/分，就必須立即重飛，也因此自己當時可能過於專

注這一點。 

正駕駛員表示，事故任務前一日（12/12）為休假日，晚上約 2300時左

右就寢，事故任務當日（12/13）早上約 0700時起床，由於係與家中小嬰兒

一起睡，因此睡眠品質不好。0930時曾小睡 1小時但並未熟睡，1240時出

門前往公司，1340 抵達公司，因起飛時間延後，故於 1400 時入住旅館休

息，1720 時退房，1920 時 CI6843 航班起飛。正駕駛員表示，去程航段精

神狀況良好，無疲勞現象，但回程航段則有明顯的打哈欠。正常貨機的地

停時間約有兩個半小時，此期間飛航組員約有一到一個半小時的休息時間；

但當日因去程的酬載很少，只有兩盤貨，故下貨速度很快，原定兩個半小

時的地停時間縮短為一個半小時，也因此正、副駕駛於地停期間皆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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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 

1.18.1.2 副駕駛員訪談摘要 

副駕駛員表示，個人在飛行上除了因為經驗較為不足，落地時較無法

處理的如同正駕駛般的流暢（smooth），除此之外並未遭遇太大的困難。針

對剛完訓不久的副駕駛員，公司航務手冊第 3.4.2.2節訂有組員搭配之相關

限制。當日往返任務中皆依規定配戴眼鏡。 

香港回桃園之航段由副駕駛員主飛，起飛前檢查及起飛後之過程一切

正常；進場前正駕駛員曾提醒當日桃園機場風大，低高度時須注意飛機不

要被地面效應頂起來。正駕駛員並建議，如果沒有要執行自動落地，進場

穩定後即可提早解除自動駕駛，以便對飛機能有較多的掌控，操作反應也

會比較快，副駕駛員亦表示認同。 

飛機約在 2,500呎高度攔截到下滑道，約莫於 2,000呎高度時完成進場

外型，進場穩定後，約莫於 1,800呎高度解除自動駕駛與自動油門，改以手

控方式繼續進場。正駕駛員呼叫 1,000呎時，副駕駛員回應「runway ahead 

continue」，隨後空速有點上上下下，副駕駛員自己曾呼叫「speed」並持續

以小量油門操作來修正。低於 500呎後，正駕駛員呼叫「glide slope」提醒

飛機高度略高，當時下降率約莫 600呎/分，副駕駛員回應「correcting」，隨

後副駕駛員遂收一點油門以便讓仰角下去一點，但此時 speed trend 突然大

幅向上，大約有 25浬/時，所以副駕駛員又多收了一點油門。 

接下來副駕駛員發現油門收太多便補了一些，之後注意力以外界為主，

過了 300 呎左右，正駕駛員提醒高度稍微低了一點，副駕駛員便補了一點

油門，緊接著正駕駛員看到下降率 1,050呎/分並呼叫「Sink Rate」，副駕駛

員回應「correcting」，近地警告系統（GPWS）也叫「Sink Rate」，之後副駕

駛員看到 runway threshold marking（piano key）在前面，覺得太低，正準備

帶桿仰轉（flare），心理預計會著陸在大約 500呎，但動作還沒完成時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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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著陸了。由於當時預期飛機還不會著陸，因此油門是在飛機著陸後才收

到慢車（收乾）。正駕駛員呼叫「Sink Rate」前，副駕駛員觀察著陸點 (aiming 

point) 位置皆正常，PAPI也都顯示兩紅兩白；GPWS叫「Sink Rate」以後，

aiming point 才突然上升很快，由於當時正準備 flare，視線已放在遠處，因

此未再關注 PAPI後來的變化。 

由於飛機落得較重也稍偏右，故正駕駛員於落地後曾幫助操縱桿及方

向舵的修正，後於副駕駛員將反推力器收回至慢車（idle）時接手操作，由

N5滑行道脫離跑道，經由 NC滑行道前往 503停機坪。 

由於滑行過程中，曾於無線電波道中聽到有關道面上有異物（foreign 

object damage，以下簡稱 FOD）之對話，因此滑回停機坪關車後，正駕駛

員曾下機做 360度檢查，除發現輪胎有 cut之外，飛機無其他受損。後來以

無線電詢問塔臺，也獲得「黃車未檢查出道面上有東西」之回覆，因此正駕

駛員於維護紀錄簿（TLB）上註記 brake limit status message 及 hard landing

兩項須檢查項目。 

副駕駛員表示，一般落地時通常在 100呎視線換移到跑道盡頭，50呎

左右準備開始 flare（breakout），先帶一點桿，並藉由觀察地平線的變化慢

慢增加仰角，待完成仰轉後把油門收掉。本次落地後回想，GPWS 於落地

前並未自動播報雷達高度 100呎、50呎、40呎、30呎、20呎、10呎，可

能影響了原有的 flare 時機。當 GPWS 發出「Sink Rate」語音警示時，當下

曾閃過重飛的念頭，副駕駛員提出「教官 Sink Rate」，正駕駛員回應「繼續」，

正駕駛員告知下降率為 1,050 呎/分，副駕駛員認為仍在公司穩定進場條件

的 1,200呎/分限制之內，因此決定繼續進場。 

對於本次事故發生的可能原因，副駕駛員認為應該是當下看到 speed 

trend向上時，油門收得太多，加上風向風速有點不穩定，頂風的分量可能

突然減小，因而導致升力降低。公司對駕駛員的訓練完整，標準也很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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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無建議公司加強的事項，期許自己未來在油門和飛操的控制上，須能做

到小量而快速的反應。 

副駕駛員表示，事故任務前一日（12/12）為休假日，就寢時間約為隔

日凌晨 0100時左右，事故任務當日（12/13）早上約 0900時起床，睡眠品

質還不錯，約 1330抵達公司，因原訂起飛時間延後 3小時，故於公司安排

下約於 1400 時入住旅館休息，期間睡了約 1 小時，約 1720 時退房，1920

時 CI6843航班起飛。回程航段及事故當時之精神狀況雖不如去程航段來得

好，但仍可勝任飛航任務。 

1.18.2  事故通報與跑道巡查作業 

1.18.2.1事故通報經過 

民國 107年 12月 14日上午約 1100時，桃園機場公司（以下簡稱桃機

公司）以電話通知本會，當日上午 1000時聯合巡場時發現 05L跑道進場燈

遭撞毀，經狀況確認後於 1105時開放跑道。桃機公司經調閱閉路電視後指

出，該事故應為當日凌晨，一架自香港機場起飛之中華航空公司 B747-400F

型貨機，航班號碼 CI6844，約於 0020 時於桃園機場 05L 跑道落地時疑似

碰撞跑道進場燈所造成。 

1.18.2.2 跑道巡查作業程序 

依據「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與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協

議書」，桃機公司航務處負責巡查跑道、滑行道之適用情況；桃機公司工程

處負責助航燈光系統設施維護；塔臺與桃機公司於執行巡場任務，如發現

跑道、滑行道上有外物損害（FOD）或機場周圍有影響飛航安全之障礙物

或飄浮物時，應立刻通知對方。 

桃機公司「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活動區之巡場與維護作業程序」包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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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面、助航燈光與指示牌之定期檢視，以及跑道、滑行道、停機坪有異物

或其他異常情況（如航空器故障返航）時，立即檢查該區域之不定期（特

殊）檢視。 

桃機公司「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助航燈光設施維護作業規定」之巡場作

業分為每日依不同時段巡檢各區域助航燈光設施之例行巡場作業，以及當

接獲塔臺或桃機公司航務處通告埸面助航燈光設施有異常或故障現象時，

立即派員維檢處理之緊急搶修巡埸作業。 

1.18.2.3 該機落地後之跑道巡查與助航燈光維護作業 

塔臺錄音抄件及桃機公司航務處工作紀錄顯示，12 月 14 日 0021 時

CI061 駕駛員告知塔臺管制員 N 1 滑行道和 05L 跑道頭交界處有異物，桃

機公司航務處獲報後於 0022時派巡查車上跑道巡查，未發現異物。 

依據桃機公司工程處之維護紀錄，1030時北跑道關閉進行燈光聯合巡

場，巡視至 05端時，發現 23R跑道末端燈 1盞、05L跑道頭燈 2盞，共 3

盞燈具毀損，維護人員尋找跑道及二側草區，並未尋獲毀損燈具；1400時

維修該 3盞跑道燈，並於 05L進場燈草區處尋獲毀損燈具。 

塔臺設有一套桃機公司提供之助航燈光控制設備，管制員使用其中的

燈光啟閉/明暗調整的操作介面，系統兩個迴路中，若有一個迴路故障，操

作介面會有告警（Alarm）訊息，塔臺便會通知桃機公司處理，但無法得知

個別的燈光損壞情況。 

桃機公司工程處之助航燈光監控系統於 0021 時曾發出 05L 跑道頭燈

相鄰 2 盞燈故障之警示（Warning），此警示可能為燈具故障，或監控燈具

之定址器故障；維護人員隨後於無線電得知航務處巡查車上 05L 跑道頭巡

查，未發現異物，故決定於 1030時北跑道燈光聯合巡場時確認警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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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 事件序列表 

開始時間 停止時間 說明 資料來源 

0001:11 0001:17 

[APP] dynasty six eight four four descend and 

maintain five thousand information sierra q n 

h one zero two five 

[CI6844] descend five thousand sierra one zero two 

five dynasty six eight four four 

臺北近場臺 

錄音抄件 

0006:05 0016:09 

[APP] dynasty six eight four four jammy at or above 

five thousand clear I l s runway zero five left 

approach 

[CI6844] cross jammy at or above five thousand clear 

i l s runway zero five left approach dynasty 

six eight four four 

臺北近場臺 

錄音抄件 

0016:49 0016:57 

[LC]  dynasty six eight four four runway zero five 

left wind zero six zero degrees two two knots 

number two cleared to land number one 

traffic about to touchdown 

[CI6844]  runway zero five left number two cleared 

to land dynasty six eight four four 

塔臺 

 

錄音抄件 

0016:52 0016:55 

修正氣壓高度約 2,280 呎至 2,210 呎，完成落地外

型設定：落地總重為 572,600 磅、落地襟翼 

25度、Vref 152 浬/時、Vapp 162 浬/時、跑道磁航

向 54度 

FDR  

PM 訪談 

0016:58 0016:58 
修正氣壓高度約 2,210呎，攔截下滑道訊號，下滑

道訊號屬穩定狀態(+/- 0.04 dot) 

FDR  

PM 訪談 

0016:55 0017:00 

修正氣壓高度約 2,210呎至 2,180呎，收到 ATIS S

天氣資訊： 

05L 跑道場面風向 060 度、風速 20 浬/時，有毛

毛雨 

FDR  

PM 訪談 

0017:24 0017:26 

[訪談] P/F解除自動駕駛與自動油門，改以手控方

式繼續進場。 

修正氣壓高度約 1,890呎至 1,860呎； 

4具發動機 N1轉速約 67%。 

FDR 

PF訪談 

0018:30 00118:35 

[訪談] PM 呼叫「1,000 呎」時，PF回應「runway 

ahead continue」。 

修正氣壓高度約 1,060呎至 990呎， 

地速 138浬/時至 139浬/時； 

FDR 

PF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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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速出現變化 167浬/時至 161浬/時； 

下滑道訊號屬穩定狀態(-0.04 ~ +0.2 dot)； 

4具發動機 N1轉速約 67%。 

0018:48 0018:51 

[訪談] 隨後空速有點上上下下，PF自己曾呼叫

「speed」，並持續以小量油門操作來修

正。 

修正氣壓高度約 1,600呎至 800呎； 

地速由 141浬/時減至 136 浬/時； 

空速介於 162 +/- 5浬/時； 

下滑道訊號屬穩定狀態(-0.1 ~ +0.1 dot)； 

4具發動機 N1轉速約由 66%減至 59%。 

FDR 

PF訪談 

0019:04 0019:09 

修正氣壓高度約 640呎至 580呎； 

地速 137~138浬/時； 

空速介於 160 +/- 2浬/時； 

下降率介於 530+/- 50 呎/分； 

下滑道偏移量由-0.03 dot 轉為-0.05 dot； 

4具發動機 N1轉速約 69%。 

FDR 

 

0019:09 0019:14 

[訪談] 約莫 500 呎時，正駕駛員呼叫「glide 

slope」提醒飛機高度略高，當時下降率約

莫 600 呎/分，副駕駛員遂收一點油門以

便讓仰角下去一點，但此時 speed trend 突

然大幅向上，應該有大於 20 浬/時，所以

副駕駛員又多收了一點油門。 

修正氣壓高度約 580呎至 540呎； 

地速 138浬/時； 

空速由 161浬/時減至 153 浬/時； 

下降率由 540呎/分增為 750呎/分； 

下滑道偏移量由-0.05 dot 轉為+0.14 dot； 

4具發動機 N1轉速由 69%收至 65% 

FDR 

PF訪談 

0019:14 0019:16 

[訪談] 無線電高度約 400 ~ 380呎，PM 提醒 PF

高度稍微低了，PF補了一點油門。 

修正氣壓高度約 580呎至 540呎； 

地速 139浬/時增為 141 浬/時； 

空速由 153浬/時增加至 158浬/時； 

下降率介於 760~800呎/分； 

下滑道偏移量 0.10 dot； 

4具發動機 N1轉速由 64%增為 75% 

FDR 

PF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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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30 0019:43 

[訪談] 無線電高度約 150呎，PM 提醒 PF高度

稍微高了一點，下滑道指標開始往下走，

遂請副駕駛員收一點油門，隨後下降率開

始增加，最大值約達 1,050 呎/分左右。 

[訪談] 200 呎後飛機高於下滑道時，類似模擬機

訓練科目中於 PAPI 三白或四白狀態下

進場但仍能正常落地的情境。PM 呼叫

「 glide slope 」， 副 駕 駛 員 曾 回 應

「correcting」並有明顯的改正操作。 

修正氣壓高度約 352呎至 41呎； 

地速 137+/- 1浬/時；空速變化 158+/-6浬/時； 

下滑道偏移量+0.63 dot 轉為-1.9 dot； 

下降率變化 928  1,120  1,056 896呎/分； 

4具發動機 N1轉速由 43%增為 66% 

FDR 

PF訪談 

PM 訪談 

0019:43 0019:46 

[訪談] PM 依照公司規定呼叫「Sink Rate」，同

時並請 PF 補一點油門。PM 呼叫「Sink 

Rate」後，近地警告系統(GPWS)亦發出

「Sink Rate」語音警示。 

 

無線電高度 41呎-5呎 

下滑道偏移量-1.9 dot-3.4 dot； 

無線電高度 53.2呎；下降率 1,072呎/分，EGPWS

觸發「Sink Rate」語音警告； 

「GPWS-Sink Rate」致動 3次 

EGPWS  

PF訪談 

0019:45 0019:46.9 

[訪談] 本次落地前 GPWS 除發出「Sink Rate」

語音警示外，並未自動播報雷達高度。 

[訪談] 本次落地前 GPWS 除發出「Sink Rate」

語音警示外，並未自動播報雷達高度（即 

fifty, forty, thirty, twenty, ten）。 

Max Vert. Acc. 1.83 g;  

Inertial Vert. Speed 844 呎/分; 

 

無線電高度 9呎降至-5呎 

Max Vert. Acc. 1.94 g; 

Inertial Vert. Speed 896 呎/分; 

仰角介於 1.8度至 2.8 度; 

4具發動機油門桿介於 57 ~ 35度。 

0019:46.9 主輪觸地時間 

PM 訪談 

 

ACMS load 

report 

 

FDR 



 

60 

0021:04 0021:45 

[CI061] dynasty zero six one 

[LC]   go ahead 

[CI061] 麻煩派人來那個 threshold 那邊看一下

好像有東西掉在那個八條白線上面 

[LC]   中華洞六么是在 november one 上嗎 

[CI061] 對 november one 上在跑道上他非常靠

近那個 threshold 前面那個地方在八條

白線上面那邊好像有什麼東西在那個地

方 f o d的樣子 

[LC]   中華洞六么有影響到你離場嗎 

[CI061] 沒有影響到我離場    

塔臺 

錄音抄件 

0022:08 0022:13 

[GC]   教官跑道頭的中華五八拐九說 n one 和

跑道交界處有 f o d 

[航務處] 好我們有人出去了 

塔臺 

錄音抄件 

0023:07 0023:17 

[LC]   approach 臺北 

[APP]  請講 

[LC]   教官中華洞六么離場有報告在洞五左跑

道內有疑似 f o d 那我們離場洞五左先

不走 

塔臺 

錄音抄件 

0030:43 0032:53 

[GC]  黃車么洞三航機報告 f o d 是在

november one 跟靠近洞五左跑道的線附

近 

[Y103] november one 跟靠近五左跑道的線附近 

[Y103] 塔臺么洞三進入洞五左了 

[GC]   黃車么洞三 roger 

[Y103] 請問是他的左邊還是右邊 

[GC]  黃車么洞三且是剛剛一架已經離場的說

november line up 的時候說的在進跑道

前的時候 

[Y103] 抄收了那現在我看 november one跟五左

跑道的交界這邊都沒有 f o d 那可以使

用 

塔臺 

錄音抄件 

0033:30 0033:41 

[LC]   approach 那個黃車剛巡完他說五左可

以開放使用了他脫離我們就開放 

[APP]  他脫離所以他現在 november two 脫離

了嗎 

[LC]   他已經脫離了洞五左正常開放使用 

塔臺 

錄音抄件 

0041:50 0042:04 
[CI6844] taipei ground dynasty six eight four four 

[GC]    dynasty six eight four four taipei ground 

塔臺 

錄音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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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6844] 教官請問一下剛剛那個跑道上 f o d 確

認是什麼東西嗎 

[GC]    呃黃車教官上去巡過之後沒有東西現

在正常使用 

[CI6844] 好謝謝你 

無紀錄 無紀錄 

正駕駛員 

於維護紀錄簿（TLB）上註記 「brake 

limiter」status message 及 「hard landing」 

華航維修紀

錄表單 

0022 0040 

塔臺轉告 CAL061 回報 N1 滑行道有 FOD，通知

場面席去查看 

 

場面席巡視後回報塔臺 N1滑行道無異常 

桃園機場航

務處工作紀

錄 

1046 1046 
05L 跑道聯合巡場時發現 2 盞 05L 跑道頭燈及 1

盞 23R 跑道末端燈被撞斷，地面有航機煞痕。 

1150 1200 桃園機場航務處通報飛安會 
飛安會通報

紀錄 

1407 1427 
進入 05 跑道維修損壞之燈具，並於 05 跑道頭前

區發現燈具碎片，損壞燈具已換新並經測試正常。 

桃園機場航

務處工作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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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63 

第2章 分析 

2.1 概述 

事故機飛航組員持有民航局頒發之有效航空人員檢定證與體檢證，飛

航資格符合民航局與公司要求，訓練與考驗紀錄中無與本案有關之異常發

現。 

無證據顯示於事故中，有足以影響飛航組員操作表現之藥物與酒精因

素。事故當時之天氣狀況符合該型機進場落地相關限制，事故航機之載重

與平衡均位於限制範圍內。該機適航與維護符合民航局及公司相關規範，

無證據顯示發動機、航機系統及結構於本航班事故前曾發生故障。 

有關本事故之分析概以低空風切及亂流、增強型近地警告系統之高度

播報邏輯、飛航操作、飛航組員疲勞可能性分析及事故通報等議題分述如

後。 

2.2 低空風切及亂流分析 

2.2.1 低空風切 

根據桃園機場低空風切預警系統（LLWAS）之嚴重風切及微爆氣流的

警告門檻：「風速減少 15 浬/時至 29 浬/時或風速增加 15 浬/時或以上屬嚴

重風切；風速減少達 30浬/時（含）以上者屬微爆氣流」，事故發生期間桃

園機場未發布低空風切警報；桃園機場塔臺管制員亦未收到離、到場航空

器之駕駛員報告遭遇風切及亂流。 

參考美國航空總署頒布之飛行員風切指南20（PILOT WINDSHEAR 

                                           

20 FAA AC-00-54 “Pilot Windshear Guide, ” appendix 1 chapter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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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風切係指大氣中不同兩點之間風速或風向的劇烈變化；發生於高

度 1,600呎以下的風切稱為低空風切。所謂嚴重風切（severe windshear）係

指因風向或風速的劇烈變化，進而導致空速變化達到 15浬/時以上，或垂直

速率變化高於 500呎/分以上者。 

 

圖 2.1-1 該機最後進場期間之空速、地速與頂風變化圖 

依據該機 FDR資料，該機無線電高度 2,000 呎至落地期間，風向約維

持於 45至 72度範圍，頂風分量約於 16至 30浬/時區間內增減，無劇烈變

化，空速與垂直速率亦無瞬間大幅度變化情況，故未遭遇嚴重風切，詳圖

2.1-1。 

綜上所述，該機自無線電高度 2,000呎至落地期間，未遭遇嚴重風切。 

2.2.2 亂流 

參考 ICAO Annex 3第 20版 Meteorological Service for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 Appendix 4 第 2.6節亂流（Turbulence），亂流強度以渦流消散率

（Eddy Dissipation Rate, EDR）為指標，區分為 4個等級，如表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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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亂流強度指標 

亂流等級 判斷條件 

強烈（Severe） EDR1/3  > 0.7 

中度（Moderate） 0.4 < EDR1/3  ≤ 0.7 

輕度（Light） 0.1 < EDR1/3  ≤ 0.4 

無（Nil） EDR1/3  ≤ 0.1 

當渦流消散率立方根（EDR1/3）之極大值大於 0.7 時為強烈（Severe）

亂流；當渦流消散率立方根（EDR1/3）之極大值大於 0.4 而小於或等於 0.7

時為中度（Moderate）亂流；當渦流消散率立方根（EDR1/3）之極大值大於

0.1而小於或等於 0.4時為輕度（Light）亂流；當渦流消散率立方根（EDR1/3）

之極大值小於或等於 0.1時為無（Nil）亂流。 

依據該機 FDR資料，該機無線電高度 2,000 呎至落地期間，其渦流消

散率立方根（EDR1/3）均小於 0.1，據此研判該機自無線電高度 2,000 呎至

落地期間未遭遇亂流。 

2.3 增強型近地警告系統之高度播報邏輯 

依據 Honeywell EGPWS 產品規格手冊（MK-V Product Specification）

之播報系統邏輯，高度播報會依其相關高度資訊有一播報時機預估機制，

隨離地高度的不同，在指定的播報範圍(window)區間，給予飛航組員高度的

提示播報，以因應高度資訊過快之變化。無線電高度於 100至 50呎之播報，

將有 5呎之播報範圍；40呎之播報有 4呎之播報範圍；40呎以下播報需在

3呎內邏輯成立（discrete ground）才會產生播報。 

無線電高度 1,000呎以下，每個高度播報僅產生一次，錯過將不會保留

該高度播報之機會。系統一次只會產生一個播報，除突然遭遇具有「插播」

設定等級之播報，如「WIND SHEAR」、 「PULL UP」或「BANK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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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較緊急之警告播報，一旦任何播報產生後，必須等候該播報完成後方能

產生下一個播報。EGPWS之所有播報依其緊急程度，訂有經權衡後之播報

優先順序（priority），但其判定時機，僅於任兩播報同時發生條件下有效。 

根據 Honeywell原廠分析報告，增強型近地警告系統（EGPWS）功能

正常。本次事故於落地前之所以未產生高度語音提示之原因為：該機於無

線電高度 100呎以下，因觸發「GPWS - Sink Rate」警告聲響，致無線電高

度的播報功能被占用而未發出聲響。 

2.4 飛航操作 

2.4.1 進場落地操作 

事故當次進場，係由副駕駛員擔任 PF，該機下降通過氣壓高度約 1,840

呎時，PF解除自動駕駛及自動油門，以手控操作方式繼續進場；直至下降

通過無線電高度 320呎前，該機大致穩定維持於正常進場航線上。 

FDR 資料顯示，該機無線電高度 320 呎至 230 呎進場期間，空速介於

157浬/時至 171浬/時，此期間頂風約增加 11浬/時，空速伴隨約增加 14浬

/時21，導致該機高於進場下滑道(最大值約 0.63 dot)。訪談紀錄顯示，正駕

駛員曾提醒副駕駛員高度偏高；副駕駛員曾以減低油門22及推機頭減低仰角

之方式修正航跡，該機下滑道偏移量約於下降通過無線電高度 243 呎時，

始回復至正常下滑道（約 3度）。 

之後約 10 秒之下降期間，空速介於 172 浬/時至 153 浬/時，此期間頂

風持續減小約 13浬/時，空速隨之下降約 19浬/時23，下降率自 736呎/分逐

漸增加至 960呎/分，該機於下降通過無線電高度 137呎時，開始低於進場

                                           

21 頂風自 19浬/時增加至 30浬/時，空速自 157浬/時上升至 171 浬/時。 
22 油門桿位置約自 51度收至最低約 40度；發動機 N1 轉速約自 63% rpm下降至最低約 42% rpm。 
23 頂風自 30浬/時減低至 17浬/時，空速自 171浬/時下降至 152 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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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道，此時正駕駛員曾提醒 PF下降率大及高度偏低。 

FDR 資料顯示，副駕駛員曾加大油門24修正，該機下降率短暫減小至

880 呎/分後持續增加，最大達到 1,120 呎/分，下滑道偏移量持續擴大，並

於下降通過無線電高度 53.2呎時觸發「GPWS - Sink Rate」警告聲響，副駕

駛員雖曾加大油門25及帶機頭修正，但因時機稍晚且修正量不足，致使該機

主輪於跑道頭前方 21公尺處之跑道頭前區域觸地。 

該機無線電高度 50 呎至主輪著陸約歷時 3 秒，平均下降率接近 1,000

呎/分，仰角約自 1.4 度增為 2.8 度，顯示副駕駛員於落地前未及完成仰轉

（flare）操作，據其表示，此係受到 GPWS未自動播報無線電高度之影響；

以致主輪著陸時垂直加速度達 1.94g，依該型機維護手冊之定義26，屬重落

地，相關飛航資料詳圖 2.4-127。 

綜上所述，事故機副駕駛員進場操作時，未能兼顧及有效運用航機之

俯仰操控及動力手柄，以保持正常下滑姿態、速度及下降率。於航機接近

道面時，無法及時判斷航機正常仰轉時機，且因動力手柄操作不當，造成

場外重落地，顯示其落地手控操作能力未達安全落地標準。 

                                           

24 油門桿位置約自 40度推至約 46 度；發動機 N1轉速約自 42% rpm上升至約 50% rpm。 
25 油門桿位置約自 46度推至約 53 度；發動機 N1轉速約自 50% rpm上升至約 65% rpm。 
26 查詢條件：FDR「垂直加速度」參數紀錄頻率 8 赫茲、落地總重未超出最大落地總重 6,000 磅以上、

滾轉角 3.2度，則當「垂直加速度」大於 1.6g以上，即屬於重落地。 
27 圖 2.4-1 相關註解，(a)無線電高度 350呎，下降率 750呎/分，該機位於 3度下滑道；(b)無線電高度 179

呎，下降率 960呎/分，該機高於 3度下滑道 0.3 dot；(c)無線電高度 58呎，下降率 1,120 呎/分，該機低

於 3度下滑道 1.25 dot；(d)無線電高度 41呎，SINK RATE 警告致動，下降率 1,056 呎/分，該機低於 3

度下滑道 1.91 dot；(e)無線電高度 24呎，下降率 1,024 呎/分，該機低於 3度下滑道 3.36dot；(f)該機主

輪觸地發生重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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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該機最後進場階段之飛航資料變化圖 

2.4.2 正駕駛員接手與重飛決策 

事故當次進場，該機於無線電高度 200 呎以下轉為目視飛航環境關注

跑道著陸區，平均下降率大於 900 呎/分。於航機下降通過無線電高度 137

呎後持續低於進場下滑道；依 200 呎至 50 呎期間平均地速約 137 浬/時估

算，如欲保持於桃園機場 05L跑道正常（3度）下滑道上，下降率應控制於

700呎/分28左右。正駕駛員雖曾呼叫提醒高度低、下降率大，副駕駛員亦曾

回應並持續修正，但情況並未於副駕駛員操控下即時獲得改善。該機下降

率及下滑道偏移量皆持續擴大，下降通過 50呎前，下降率超過 1,000呎/分

並觸發「GPWS - Sink Rate」警告。 

依據訪談紀錄，正駕駛員曾提醒副駕駛員進場時可提早解除自動駕駛

                                           

28  參閱美國 FAA AC120-108: Continuous Descent Final Approach, Appendix 1, FIGURE 3. RATE OF 

DESCENT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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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手控操作時應注意事項，進場過程中亦提醒副駕駛員相關應改正之操作。

依照正駕駛員之經驗，應能充分掌握副駕駛員操控航機時之異常狀況，惟

副駕駛員手控操作進場期間，正駕駛員可能未確實將手腳置於操縱桿及動

力手柄上，未及時察覺副駕駛員之異常動操作，致使航機產生大下降率及

低於下滑道之問題。 

綜上所述，事故機正駕駛員面對該名資淺副駕駛員進場及落地之操作

未提高警覺，於航機產生異常狀況時來不及接手操作或重飛，造成航機場

外重落地之事故。 

2.4.3 飛航組員資格、搭配與落地限制 

本次事故當時，副駕駛員完訓上線約 5 個月，個人累計總飛時為 760

小時 36分，其中事故型機（波音 B747-400）之飛時為 539小時 42分，落

地次數 46次；依華航「航務手冊」之定義，屬於「資淺副駕駛員」。 

事故任務之飛航組員搭配，符合華航「航務手冊」、「組員派遣部簽派

組簽派作業準則」及「飛行組員資格評分暨任務搭配作業辦法」之規定。事

故當次進場落地由副駕駛員擔任操控駕駛員，當時各項條件符合華航「航

務手冊」5.5.6.2節及 5.6.3節相關限制。副駕駛員上線後，華航曾依該公司

「資淺正副機師職能追蹤計畫」之規定，兩度安排該機隊教師駕駛員/檢定

駕駛員與之同飛，追蹤其線上飛行職能表現，追蹤評估結果亦顯示，該員

職能表現正常。 

事故機副駕駛員進場操作時，無法判斷航機正常仰轉時機，且因動力

手柄操作不當，及未即時仰轉造成重落地等(參考 2.4.1節)，顯示華航之「資

淺正副機師職能追蹤計畫」內容或計畫之執行，未能有效達成使該名副駕

駛員，以手控操作航機、安全落地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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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飛航組員疲勞可能性分析 

疲勞是指飛航組員處於身體或心理表現能力衰退的狀態，進而削弱飛

航組員的警覺力及安全執行任務的能力。疲勞原因可包括：短期與長期睡

眠不足、持續清醒時間過長、生理時鐘影響、睡眠障礙、藥物、心理因素與

疾病影響、及工作負荷影響等。疲勞時除了可能產生打哈欠、微睡眠（micro-

sleep）等身體性徵狀外，亦可能會對飛航組員之認知能力產生負面影響，

例如：警覺與注意力降低、判斷與反應能力減弱、短期記憶變差、不易集中

精神、邏輯推理及空間定向能力變差、狹管式思考、視覺功能及手眼協調

能力降低等29,30。 

2.5.1 正駕駛員 

依據 1.5.2節之事實資料，正駕駛員每日睡眠需求約為 8小時，事故前

72小時有三個睡眠時段，睡眠時間分別為：5.5小時（睡眠品質差）、7.5小

時（睡眠品質尚可）、7.5小時（睡眠品質差），前三日累計少於其正常睡眠

需求約 3.5小時，且有兩段睡眠品質差之情形，顯示正駕駛員於事故時可能

存在短期睡眠不足與睡眠品質不佳之情形。 

檢視正駕駛員事故前自 12 月 13 日於 0700 時起床後，至 12 月 14 日

0019 時事故時之持續清醒時間已逾 17 小時，顯示正駕駛員事故時另存在

持續清醒時間偏長之疲勞原因。 

此外，正駕駛員於事故後填答之「事故前睡眠及活動紀錄」問卷中表

示：事故任務過程中曾數次打哈欠與警覺力鬆懈之狀況。該機飛航紀錄資

料則顯示進場過程中，EGPWS提示航機下降率偏大後，正駕駛員未能及時

警覺航機之不安全狀況而接手操控。以上顯示該機正駕駛員於事故任務過

                                           

29 參閱 Manual for the Oversight of Fatigue Management Approaches（ICAO Doc 9966, 2016）。 

30 參閱 TSB of Canada, Guide to Investigating Sleep-Related Fatigue, Second Editio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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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可能存在打哈欠之疲勞身體性徵狀，以及警覺力與反應力不足之疲勞

認知性徵狀。進一步瞭解造成正駕駛員疲勞之原因，主要在於其個人睡眠

與家庭因素影響其睡眠品質，以及當次任務前未能於公司提供飛航組員休

息之旅館房間入睡。另正駕駛員個人之疲勞管理亦有改善空間，例如避免

與嬰兒同眠等。 

綜上所述，該機正駕駛員於事故時可能存在短期睡眠不足、睡眠品質

不佳與持續清醒時間偏長之疲勞原因，使其於任務過程中可能存在警覺力

與反應力不足之疲勞認知性徵狀。 

2.5.2 副駕駛員 

檢視副駕駛員事故前 72小時作息及事故當時之行為表現，相關證據不

足以支持其於事故當時具備顯著之疲勞形成條件，及可能因疲勞而影響其

行為表現。 

2.6 事故通報 

機場道面異物，對起降之航機存在發動機吸入、輪胎/起落架/液壓/燃油

系統受損或失效之風險，如未即時清除將影響航機於該跑道起降之安全。 

依據訪談紀錄，該機飛航組員於滑行過程中曾聽無線電提及道面上有

異物之狀況，滑回關車後檢查輪胎並發現有損傷，此時飛航組員應警覺航

機落地期間應有異常狀況。另依據現場量測，航機之落地痕跡明顯位於跑

道頭與山形標線之間(參考圖 1.12-2至 1.12-4)，且當時夜間進場時尚有周遭

之進場燈、跑道燈及跑道頭燈等燈光指示，飛航組員參考上述燈號及標示，

應可瞭解當時航機觸地狀況，至少正駕駛員應明白航機係於跑道外觸地。 

綜上所述，桃機公司航務處獲報異物後，派員至 N1 滑行道和 05L 跑

道頭巡查時未發現毀損燈具，可能為 CI061 起飛期間其發動機尾流將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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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燈具吹往 05L 跑道進場燈草區所致。事故機飛航組員於事故後未確實向

塔台及華航通報落地過程中遭遇之狀況，使跑道面臨異物存在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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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結論 

本章中依據調查期間所蒐集之事實資料以及綜合分析，總結以下三類

之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及

「其他調查發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已經顯示或幾乎可以確定為與本次事故發生有關之

重要因素，包括不安全作為、不安全狀況，或與造成本次事故發生息息相

關之安全缺失等。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涉及影響飛航安全之潛在風險因素，包括可能間接導

致本次事故發生之不安全作為、不安全條件，以及關乎組織與系統性風險

之安全缺失，該等因素本身非事故之肇因，但提升了事故發生機率。此外，

此類調查發現亦包括與本次事故發生雖無直接關聯，但基於確保未來飛航

安全之故，所應指出之安全缺失。 

其他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具有促進飛航安全、解決爭議或澄清待決疑慮之作

用者。其中部分調查發現係屬大眾所關切，且常見於國際民航組織（ICAO）

事故調查報告之標準格式中，以作為資料分享、安全警示、教育及改善飛

航安全目的之用。 

3.1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事故機副駕駛員進場操作時，未能兼顧及有效運用航機之俯仰操控及動

力手柄，以保持正常下滑姿態、速度及下降率。於航機接近道面時，無

法及時判斷航機正常仰轉時機，且因動力手柄操作不當，造成場外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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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顯示其落地手控操作能力未達安全落地標準。（1.11, 2.4.1） 

2. 事故機正駕駛員面對該名資淺副駕駛員進場及落地之操作未提高警覺，

於航機產生異常狀況時來不及接手操作或重飛，造成航機場外重落地之

事故。（2.4.2、2.4.3、2.4.4、2.5.1） 

3.2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華航之「資淺正副機師職能追蹤計畫」內容或計畫之執行，未能有效達

成使該名副駕駛員，以手控操作航機、安全落地之標準。（2.4.3） 

2. 事故機飛航組員於事故後未確實向塔台及華航通報落地過程中遭遇之

狀況，使跑道面臨異物存在之風險。（1.18.2, 2.6） 

3.3 其他調查發現 

1. 事故航班飛航組員持有民航局頒發之有效航空人員檢定證與體檢證，

飛航資格符合民航局與公司要求，訓練與考驗紀錄中查無與本案有關

之異常發現。無證據顯示於事故中，有足以影響飛航組員操作表現之

藥物與酒精因素。（1.5、2.1） 

2. 本事故發生後，事故機更換輪胎後持續執行飛航任務，座艙語音資料

未包含與本事故相關之訊息。（1.11.1、1.16.2） 

3. 事故機於無線電高度 2,000呎至落地期間未遭遇嚴重風切或亂流。（1.7、

2.2.1、2.2.2） 

4. 該機於無線電高度 100呎以下，因觸發「GPWS - Sink Rate」警告聲響，

致無線電高度的播報功能被占用而未發出聲響。（2.3） 

5. 事故當時之天氣狀況符合該型機進場落地相關限制，事故航機之載重

與平衡均位於限制範圍內。（1.6.2、1.7、2.1） 

6. 該機正駕駛員於事故時可能存在短期睡眠不足、睡眠品質不佳與持續

清醒時間偏長之疲勞原因，使其於任務過程中可能存在警覺力與反應

力不足之疲勞認知性徵狀。（1.5.2.1、1.16.1、2.5.1、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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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桃機公司航務處獲報異物後，派員至 N1 滑行道和 05L 跑道頭巡查時

未發現毀損燈具，可能為 CI061 起飛期間其發動機尾流將毀損之燈具

吹往 05L跑道進場燈草區所致。 （ 1.18.3、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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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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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運輸安全改善建議 

4.1 飛安改善建議 

致 中華航空公司 

1. 加強訓練資淺副駕駛員之進場落地手控操作能力。（TTSB-ASR-20-

03-001） 

2. 要求正駕駛員與資淺副駕駛員飛航時，應對其進場及落地之操作提高

警覺，並依照規定於航機異常時接手操作或呼叫重飛，以保障落地安

全。（TTSB-ASR-20-03-002） 

3. 重新檢視「資淺正副機師職能追蹤計畫」之內容及執行狀況，以落實

計畫之成效。（TTSB-ASR-20-03-003） 

致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督導中華航空公司檢視「資淺正副機師職能追蹤計畫」之內容及執行

狀況之成效，加強訓練資淺副駕駛員之進場落地手控操作能力。

（TTSB-ASR-20-03-004） 

2. 督導中華航空公司針對正駕駛員與資淺副駕駛員飛航時，應對其進場

及落地之操作提高警覺，並依照規定於航機異常時接手操作或呼叫重

飛之要求成效。（TTSB-ASR-20-03-005） 

4.2 已完成或進行中之改善措施 

4.2.1 中華航空公司 

針對 4.1致華航改善建議第 1項，華航表示：“本公司已於 2019 上半

年 EBT Day-2 訓練中，完成副駕駛員手控落地練習，亦於 2020年 1月起，

針對落地次數較少之長程機型RP/FO，開始於模擬機中進行手控落地練習。



 

78 

＂ 

針對 4.1致華航改善建議第 2項，華航表示：“本公司已於 2019 下半

年 EBT Day-2 In Seat Instruction 訓練中，由教師坐在正駕駛或副駕駛旁邊，

增加模擬可能導致 Runway Excursion 之狀況操作，由正駕駛或副駕駛練習

擔任 PM，並以 Standard Callout 提醒、接手或呼叫重飛。＂ 

針對 4.1致華航改善建議第 3項，華航表示：“1. 本公司"資淺正副機

師職能追蹤辦法"於 2019 年初訂立，對各機隊新完訓之正副機師，自完訓

日次月起至六個月安排 CP / IP 同飛至少二次，各機隊主管再依同飛評估

內容及建議，視需求決定加強課程或再安排同飛；若適職性表現仍不佳，

再依飛航組員監控作業辦理。 

2. 本辦法自實施以來，已按前述原則對數名資淺機師進行加強訓練面

談，針對組員弱項予以說明輔導或改善建議。 

3. 本公司將持續依此辦法追蹤資淺正副機師之職能表現，並依執行狀

況及成效適時修正或調整辦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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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LLWAS 相關風向風速計之紀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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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EGPWC 解讀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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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EGPWS 技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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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事故飛航組員之疲勞評估預測模組（SAFE）分析

結果摘要 

1. 正駕駛員民國 107年 12月 1日至 14日之班表疲勞值分析 

正駕駛員民國 107 年 12 月 1 日至 14 日之飛航執勤紀錄如表 1（日期

與時間均已轉換為臺北時間），SAFE分析結果重點如下： 

 依據實際之飛航執勤期間與 SAFE預測之組員睡眠時間，分析結果

如圖 1，其中正駕駛員事故時之班表疲勞值為 4.6831，疲勞程度介

於「精神狀況稍差，有點感到疲累」與「有相當程度的疲累感，警

覺力有些鬆懈」之間。 

 依據實際之飛航執勤期間與正駕駛員於「事故前睡眠及活動紀錄」

問卷（詳本報告 1.5.2.1 節）及訪談中提供之事故前實際睡眠時間

32，正駕駛員事故時之班表疲勞值為 4.76，疲勞程度介於「精神狀

況稍差，有點感到疲累」與「有相當程度的疲累感，警覺力有些鬆

懈」之間。 

表 1 正駕駛員飛航執勤紀錄 

報到日期 

飛航執勤

起始時間 

報到機場 報離日期 

飛航執勤

結束時間 

報離機場 飛航趟次 派遣人數 

107/12/1 1515 桃園 107/12/1 2203 桃園 2 2 

107/12/3 0630 桃園 107/12/3 1250 桃園 2 2 

107/12/7 0100 桃園 107/12/7 1542 洛杉磯 1 3 

107/12/9 0530 洛杉磯 107/12/9 1940 大阪 1 3 

                                           

31  SAFE 建議 Samn-Perelli 指數介於 4.7 至 5.0 分間組員應實施個人疲勞管理措施（fatigue should be 

managed）；5.0至 5.3分間航空公司應有積極的疲勞管理作為（fatigue should be actively managed）；5.3

至 6.0 分間建議考慮停止派遣（flights not recommended）；6.0 分以上應禁止派遣（flight not permitted）。
 

32 SAFE 僅能輸入實際睡眠期間，無法輸入睡眠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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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2/10 2200 大阪 107/12/11 0201 桃園 1 3 

107/12/13 1730 桃園 107/12/14 0031 桃園 2 2 

 

圖 1 正駕駛員之實際飛航執勤期間班表疲勞值 

2. 副駕駛員民國 107年 12月 2日至 14日之班表疲勞值分析 

副駕駛員民國 107 年 12 月 2 日至 14 日之飛航執勤紀錄如表 2（日期

與時間均已轉換為臺北時間），SAFE分析結果重點如下： 

 依據實際之飛航執勤期間與 SAFE預測之組員睡眠時間，分析結果

如圖 2，其中副駕駛員事故時之班表疲勞值為 5.05，疲勞程度介於

「有相當程度的疲累感，警覺力有些鬆懈」與「非常疲累，注意力

已不易集中」之間。 

 依據實際之飛航執勤期間與副駕駛員於「事故前睡眠及活動紀錄」

問卷（詳本報告第 1.5.2.2 節）及訪談中提供之事故前實際睡眠時

間，副駕駛員事故時之班表疲勞值為 4.49，疲勞程度介於「精神狀

況稍差，有點感到疲累」與「有相當程度的疲累感，警覺力有些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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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之間。 

表 2 副駕駛員飛航執勤紀錄 

報到日期 

飛航執勤

起始時間 

報到機場 報離日期 

飛航執勤

結束時間 

報離機場 飛航趟次 派遣人數 

107/12/2 0530 桃園 107/12/2 1249 桃園 2 2 

107/12/7 1100 桃園 107/12/8 0002 洛杉磯 1 3 

107/12/9 1210 洛杉磯 107/12/9 1411 舊金山 1 3 

107/12/10 2140 舊金山 107/12/11 1245 桃園 1 3 

107/12/13 1730 桃園 107/12/14 0031 桃園 2 2 

 

圖 2 副駕駛員之實際飛航執勤期間班表疲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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